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1年度訴字第1188號

114年9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浩洋                                   

            黃澂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英磊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詩鈿（區長）

訴訟代理人  陳冠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市區道路條例事件，原告不服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

111年8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1014495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姜義坤，於訴訟中變更為鄭詩

鈿，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1第159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㈡按「（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

2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

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

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同法第196條第2項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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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

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

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本件原告起訴

時，聲明：「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

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茲被告於112

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

頁），原告遂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處分

違法」（本院卷1第447頁至448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不

變，且被告對於訴之變更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依據前開規定，原告為訴之變更，本院認為尚屬適當，應予

准許。

　㈢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訴之變更或追加，應

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

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

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

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又參照司法院院字第64

1號解釋意旨，不服受理訴願機關之決定者，雖非原訴願人

亦得提起撤銷訴訟，但以該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為限。故利害關係相同之人，自不得依

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規定起訴，應自行提起訴願以資救

濟，其未提起訴願，基於訴願前置主義，原則上不得逕行提

起行政訴訟。惟於例外情形，如訴訟標的對於原訴願人及其

他有相同利害關係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則既經原訴願人踐

行訴願程序，可認為原提起訴願之當事人，有為所有必須合

一確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原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

之人得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起訴（最高行政法

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本件原

告2人共有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2地號土地

（下稱1892地號土地），原處分將原告2人均列為受文者，

限期命原告2人將1892地號土地上之交通桿拆除，則原告2人

就本件訴訟均具有訴訟權能，並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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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受侵害，參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結論，雖原告黃澂洋未經訴願程序，惟本件訴訟標的

對於原告2人必須合一確定，自應允許原告黃澂洋嗣後追加

成為原告，爰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原告2人共有之1892地號土地原為其父黃鵬飛所有，並註記

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

贈與原告2人共有。該1892地號土地現有部分位於桃園市新

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207巷245弄柏油路上（下稱207巷

及同巷245弄，1892地號土地上207巷及同巷245弄柏油路部

分下稱A部分土地）。被告查得原告在A部分土地（道路範

圍）上逕自設置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遂以111年5月10日

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請原告於11

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屆期未拆除者，被告將排定拆除，

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原告

不服，主張1892地號土地為農地，A部分土地疑於92年間遭

第三人圖通行之便利而違法拓寬為道路，致成為207巷及同

巷245弄之一部分，原告乃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等

由，提起訴願仍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系爭A部分土地確實遭人違法拓寬：

　⒈緣1892地號土地原為原告2人之父黃鵬飛所有，出租予訴外

人劉德茂耕作，於96年7月26日贈與原告2人，嗣劉德茂與黃

鵬飛均過世，原告2人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劉其騰等人乃於110

年2月25日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原告2人為

確認1892地號土地範圍，乃向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下稱

楊梅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鑑界複丈，110年11月10日複丈

時，A部分土地遭鋪設柏油、設置電線桿等作道路使用情

事，原告2人為主張權利，乃於其上設置交通桿，遭被告以

原處分要求拆除。原告2人為查明A部分土地由何人拓寬，乃

詢問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其騰，經其表示係桃園市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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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下稱系爭工廠）前任

所有權人於92至93年間，為便利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而與劉

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劉德茂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

損失，而將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

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毗鄰之部分加寬1公尺；經原告委

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證明A部分土地

於86至88年間並未被鋪設柏油作道路使用，直至92年空照圖

始見系爭A部分土地被拓寬之痕跡，系爭工廠亦有新增建物

出現，系爭A部分土地確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大型車輛

進出而拓寬。

　⒉訴外人劉其騰與A部分土地無利害關係，並無偽證動機，工

研院之地籍線套繪更係以科學方法為之，被告未提反證，空

言否認上開證據之證明力，實無足採。被告另以桃園市政府

政風處111年1月19日桃政查字第1110000349號函（下稱政風

處111年1月19日函）主張被告於67年以後即未曾再辦理道路

拓寬作業云云，則被告自應查明何以該道路現況與92年以前

不同，為何增加A部分土地；原告係迫於無奈，方基於土地

所有權能以黃色標線和交通桿排除他人干涉。　

　㈡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參酌司法院前大法官解釋第400號解釋（下稱釋字第400號

解釋）理由：「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

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

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

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

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

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0

4年度上易字第44號民事判決等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存

在者，就其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僅

系爭工廠有使用必要，故不符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

要」之要件；207巷雖可能有系爭工廠以外之人通行，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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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該區之地籍圖，除系爭工廠以外之其他住戶，皆有其他路

線可對外聯絡，且92年之前約3米寬之道路亦足以供公眾通

行，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對於不特定之公眾而言並無必

要。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僅經承租人同意，所有權人因耕

地三七五租約之故，未實際管理使用系爭A部分土地，自然

無從阻止，惟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並未經所有權人同意。

由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與工研院之航照套疊地籍線圖可

知，系爭A部分土地為系爭工廠於92年間違法拓寬，迄今不

到20年，顯然不符「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

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之

要件。

　⒊本件爭點在於92年由系爭工廠違法拓寬之系爭A部分土地，

而非92年拓寬前207巷及同巷245弄已存在之部分，被告所舉

皆為207巷及同巷245弄在92年未經拓寬前已存在之部分通行

多年之證據，與原告所爭執之系爭A部分土地係於92年以後

始拓寬、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之爭點並不相關。依桃園市市

區道路管理規則第7條反面解釋，即使系爭A部分土地確為道

路而須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權限、管理機關得為必要之

改善或養護，亦以具公用地役關係為前提；系爭A部分土地

原為農地，並非道路，不具公用地役關係，已如前述，被告

並無養護權限，原處分違法。　

  ㈢縱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解釋上仍應以依法

供公眾通行為必要：

　　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並無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應參

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之道路定義「指公路、街

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且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應結合行政程序法第4

條規定，而解釋為其他依法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方屬合憲合

法解釋，否則行政機關無法源依據、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市

區道路條例管理，又何需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

公用地役權存否；至於被告援引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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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訴字第76號、111年度再字第40號等判決意旨，主張

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所稱之道路，本不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

既成道路為限，土地所有權人有何土地利用之私法上紛爭應

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云云，顯有斷章取義之處，因該等案件

所涉道路供公眾通行仍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建築法規

或民法作為依據，並非全無法令依據即可占用民地為道路，

被告稱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權源，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

道路管理條例管理之見解，反為上開判決理由所推翻，被告

所辯實無足採。

　㈣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之定義系規定於第2條， 

本管理規則對於「道路」本身並無明確之定義，基於法規之

體系一致性，自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本

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

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而其中所謂

「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自非如被告所言，無論合法或

非法，「凡供公眾通行，不問所有權誰屬，法律上管理態樣

如何，縱未編號，均為所謂道路」。如按被告所言道路之定

義，則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之權源，只有鋪設柏油即可按相

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如此即無須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

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之存否，即可恣意拓寬鋪設柏油，因供

公眾通行之事實狀態，而成為「道路」，行政機關即可依據

相關道路管理法規，「合法」予以管理。如此之解釋顯然違

反前述行政程序法第4條以及憲法法治國原則最基本之依法

行政原則。

　㈤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

進出而違法拓寬，不符合公用地役關係成立之要件。被告機

關僅依市區道路條例等行政法規，不足以認定土地所有權人

有容忍行政機關之道路管理措施之義務。原告作為系爭A部

分之所有人，於系爭A部分標記黃線、設置交通桿乃基於土

地所有權人正當使用權利之行使，目的在於行使民法第767

條所有權人排除侵害之權利，自無違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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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查無207巷及同巷245弄拓寬資料：

　⒈依據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1892地號土地上現有道路自67

年即已存在，其後被告未曾辦理道路拓寬作業，尚未發現有

原告所稱未經同意擅自道路鋪設柏油情事；經調閱空照圖，

1892地號土地於67年已有現有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經詢

問地方耆老，均表示該道路已通行許久，且無再次開闢印

象，查調88至95年間亦無該道路鋪設柏油或施作工程資料；

原告陳稱該道路係第三人於92年間拓寬，並非原告所為，原

告之父黃鵬飛及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德茂於另案民事租

佃爭議事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

號、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就207巷及同巷2

45弄亦無爭執或請求勘驗、測繪，更足證207巷及同巷245弄

早已供公眾通行，並無人阻止或中斷，亦無佃農同意第三人

拓寬占用而構成不自認耕作情事。從而，該道路之起始及寬

度均無可考，亦查無原告所稱道路拓寬工程資料，原告應舉

證以實其說，僅執訴外人劉其騰片面之詞並無可採。

　⒉依現場照片、街景圖及航測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前

後寬度一致，直至原告私設交通桿處始出現路寬不一致、路

幅不同形狀之情形，足見該道路因原告私設交通桿而縮減路

幅，致人車通行該處需繞過交通桿以防免碰撞，該交通桿自

屬原告擅自建築之道路障礙，被告自得依市區道路條例第16

條、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下稱路障作業要

點）及管理規則等規定作成原處分。

　⒊再依86、88、92年間空照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前後寬

度一致，假如第三人於1892地號土地上自行拓寬，207巷及

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且經詢原農林航

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頁資

料，空照圖無座標系統，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

斜等因素，致比例尺不一致及存在誤差，無法套疊地籍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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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正確經界點，且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各種圖資套疊結果

不具法律效力，僅供參考，其圖形或界址應以實地鑑界測量

成果為準，原告提供之工研院套疊地籍圖、航測分署空照圖

改作成果無座標、比例尺不一致及有誤差，應無足信，益徵

原告稱第三人僅取得佃農同意即拓寬道路云云，尚乏實證。

　⒋訴外人劉其騰雖稱劉德茂有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

號情事云云；惟由另案民事判決及空照圖均可見207巷及同

巷245弄年代久遠，自始至終寬度均一致，如劉德茂確實同

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號土地，將構成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例第16條規定之不自任耕作，原告之父及原告於另案民事

訴訟程序中自無可能不為主張，惟原告之父及原告於調解、

調處、民事保全證據及訴訟程序中均未為主張，應可認劉德

茂並無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而不自任耕作之情

事，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方未為主張並請求測繪；原

告於本件卻為上述主張，應無可採。

　㈡所有權人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行使權利，不得違反公益，

如其狀態未明，應先經法院訴訟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否則任

由人民恣意藉己力實現，卻破壞他人自由或財產，基本法秩

序將蕩然無存。原告雖稱其係為保全其所有權而於系爭A部

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云云，惟本件係因里辦公室通報及當地

往來民眾陳情原告所設交通桿造成道路前後寬度不一致，有

安全之顧慮，被告乃據予辦理；原告應先舉證向民事法院訴

請排除侵害並舉證究明該道路之始及寬度為何、其後有無第

三人拓寬等節，而不應先行私設交通桿妨礙往來交通安全，

致事實上供人車通行之道路範圍縮減、前後路寬不一致，原

告未循民事訴訟途徑或廢道程序實現其權利，而逕私設交通

桿，自於法未合。

  ㈢原告雖稱原處分違法云云，惟並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法？原

告變更本件訴訟類型為確認訴訟，惟並未說明有何確認利

益，縱使原處分被確認為違法，亦無從解決原告之道路爭

議，更無從據此要求任何人拆還；207巷及同巷245弄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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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地役關係？是否應廢道？認定之權責機關為桃園市政

府，並非被告，且應經原告申請，原告自應以權責機關為相

關行政救濟，如207巷及同巷245弄確實為第三人違法拓寬占

用，原告為主張其民法上權利，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

而非於其上私設交通桿，原告所為自非合法，其主張亦無理

由。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系爭A部分土地照片及示

意圖（本院卷1第17頁）、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本院卷1

第97頁）、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入口網站截圖（本院卷1第2

47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租佃爭議事

件99年10月15日勘驗測量筆錄（本院卷2第399-402頁）、楊

梅地政事務所99年12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2第404

-405頁）、楊梅地政所110年11月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

1卷第249頁）、110年12月13日1892地號部分土地疑似遭道

路占用案現場會勘紀錄（訴願卷第120-124頁）、原告提供

之1892地號土地複丈照片（本院卷1第251-259頁）、訴願決

定（本院卷1第21-27頁）及原處分（本院卷1第19頁）附卷

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是本件審酌事項為：被告以原處分

限期原告拆除系爭原告自行設立交通桿及標線，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市區道路條例

　　⑴第2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都市計

畫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

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

區域內所有道路。」

　　⑵第3條第2款規定：「市區道路附屬工程，指下列規定而

言：……二、道路之排水溝渠、護欄、涵洞、緣石、攔路

石、擋土牆、路燈及屬於道路上各項標誌、號誌、管制設

施、設備等。」其93年1月7日修法理由明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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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制設施種類眾多，非僅標誌、號誌、設備，尚

有限高門、路況佈告燈牌、交通錐、擋車柱等管制設施，

爰於第2款增列『管制設施』，以資周延。」故交通錐為

管制設施之一種，係屬市區道路條例規定之市區道路附屬

工程。

 　 ⑶第4條規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⑷第5條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

區內者，得由各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之。」

　　⑸第6條第1項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

依照都市計劃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計劃者，應依據第32

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實際需要及

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修築計

劃，經報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

　　⑹第16條規定：「道路用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

暨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

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勒令拆除之，並依第33

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⑺第33條規定：「違反第16條或第27條第1項規定，擅自建

築或開挖道路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

上15萬元以下罰鍰。」  

  2.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⑴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

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

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

　　⑵第4條規定：「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一、工務

局：（一）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管理。但依

本項規定應歸其他機關管轄之道路，不在此限。……

（二）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及管理。…………六、

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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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項。……。前項業務劃分有疑義或涉及二個以上機關

之事項，由本府工務局協調有關機關辦理。本府各管理機

關得將其第1項職掌之業務委託本府其他機關、民間團

體、學術機構辦理，或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⑶第7條規定：「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土地所有權人

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管理機關並得為必

要之改善或養護。」

　3.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

　　⑴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遏止

私人或團體擅自占用市區道路，減縮市區道路既有空間，

致影響通行狀態，爰依市區道路條例及桃園市市區道路管

理規則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⑵第2點規定：「本要點所稱道路障礙，指桃園市政府處理

私設斜坡道作業要點所定私設斜坡道以外，於道路用地範

圍內，非屬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或市區道路條例第8條規定

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而定著道路土地上下

之固定式障礙物。前項所稱固定式障礙物，包含車棚、墩

柱、混凝土塊、金屬樁柱或其他定著於道路土地上下之

物。」

　　⑶第3點規定：「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

(一)本府養護工程處：位於本市編號道路（市道、區道）

及寬度15公尺以上之市區道路。(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

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⑷第4點第1項規定：「權責機關受理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

證屬實者，應通知行為人限期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權

責機關排定拆除，並由本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

以罰鍰。」

　4.綜上，桃園市政府為桃園市之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桃園市市

區道路之規劃、建設與管理，為桃園市政府之權責；桃園市

政府雖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2條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將所轄市

區道路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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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委由其所屬機關辦理，惟就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

之認定乙事，則未依管理規則為任何授權，是以，桃園市所

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屬桃園市政府權責範圍。又依

管理規則第4條第2款、第6款規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為桃

園市區內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管理等事項之權責機

關，桃園市各區公所僅就里鄰未編號農路有修築、改善及養

護等事項管理之責，且為桃園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準此，各區公所於收到寬度未達

15公尺之市區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

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

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

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惟各區公所

之權責在於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

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

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至於道路之實

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並無認定權責。

　㈡經查：

　⒈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現況坐落

新屋區下田心字子段赤牛欄小段1890-1地號（下稱1890-1地

號，使用地類別為交通用地）、1893-1地號、1892地號及18

93地號土地；1892地號土地西側毗鄰1890-1地號土地、東側

毗鄰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地號道路土地（207巷245

弄）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所有權及土地他項權利查詢

頁面可稽（本院卷1第413-415頁）。

　2.查1892、1893地號土地原均為原告之父黃鵬飛所有，黃鵬飛

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贈與當時1892

地號土地仍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新鄉赤字第169號），承租

人為訴外人劉德茂，被告於97年11月10日核准1892地號土地

租約變更登記。嗣原告以劉德茂有不自任耕作或非因不可抗

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之情事，向劉德茂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

示，並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確認土地租賃關係不存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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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及臺灣高等法

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民事判決，就關於1892地號土地部

分，駁回原告2人之訴確定（本院卷1第57-66頁、本院卷2第

93-97頁）。

　3.其後，原告於110年2月25日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劉其

騰合意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租約，劉其騰並於翌日出具手寫

切結書，表示劉德茂曾於92至93年間同意毗鄰之工廠將1893

-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土地相鄰之部分拓寬1公尺

（本院卷1第28頁），原告乃向楊梅地政所申請土地複丈，

經楊梅地政所於110年11月9日出具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

1第249頁），原告乃於110年11月28日提出陳情，主張其申

請鑑界後發現，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部分（即系爭土地）

遭市區道路占用逾200平方公尺，並遭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逕設電線桿（按：實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信

桿），請儘速遷移並恢復系爭土地作農業使用等語（訴願卷

第125頁），嗣兩造、赤欄里辦公處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於110年12月13日在207巷與同巷245弄交界處進行現場會

勘，會勘結論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辦理電信桿遷

移，至於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占用欲收回乙節，因207巷已

供公眾通行多年，原告如欲收回，請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

程處辦理廢道事宜（訴願卷第120頁）。

　4.原告不服前揭會勘結論，處理情形如下：

　　⑴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向桃園市政府陳情，主張其所有之1

892地號土地未經原告同意，被桃園市政府鋪設柏油，其

要求桃園市政府復原，儘速刨除柏油路面，恢復土地原

貌，其保留申請國家賠償之權力等語，案經桃園市政府交

付被告回覆，被告回覆內容略以：「本案經臺端反應，本

公所（即被告）即於110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場與

會，經臺端說明及土地鑑界結果，發現有部分土地已做為

道路使用，惟該巷道（中山西路2段207巷）已供公眾通行

通行數十年如土地所有權人欲將土地收回，請依規定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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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等語（訴願卷第118

頁）。

　　⑵原告復以110年12月20日陳情函給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

工程處及桃園市政府政風處（下稱被告等3單位），表示2

07巷經通行多年固為事實，但其通行寬度並未涉及1892地

號土地範圍，請確認1892地號土地上面鋪設柏油路是否為

機關所為等語（訴願卷第115-116頁）。被告乃以110年12

月30日桃市新工字第1100030068號函（下稱110年12月30

日函）復原告，略以：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

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

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道路開闢資料，查無207巷於9

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

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

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建請原告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15條規定申請廢道或循合法行政救濟程序等語（訴願

卷第114頁）。

　　⑶原告再以111年1月6日陳情函給被告等3單位，主張1892地

號土地西側與1890-1毗鄰之部分（即207巷），以及1892

及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道路土地相接之部分（即20

7巷245弄）在90至96年間因莫名原因被拓寬了，並提出航

照圖為證，請相關單位查明由誰人所為（訴願卷第111-11

3頁），被告乃再以111年1月14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0065

8號函，復原告略以：被告相關公文檔案系統並無1892地

號及1890-1地號土地於90至96年間有再次開闢道路之相關

資料，另詢問當地耆老皆表示該巷道已通行許久且無有再

次開闢之印象；原告提供之90年航照圖並未能具體說明該

道路有再次被拓寬之情事，該巷道於67年之航照已存在並

供公眾通行，故上述期間內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等語

（訴願卷第110頁）。政風處亦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

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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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

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

　5.嗣被告於111年4月25日接獲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原告於207

巷上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經被告至現場會勘，認原

告私設之交通桿妨礙人車通行使用，乃以原處分命原告於11

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訴願卷第106-108頁）；原告不

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爭訟，被告嗣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

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上開事實

經本院審認核與卷證相符，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對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即已存在並不爭執，

但主張因該巷弄道路拓寬致使用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

分土地，A部分土地被拓寬係92年間巷弄內工廠為方便其大

型車輛進出而拓寬，為進一步確認道路拓寬之時點，原告委

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見86與88年系爭

A部分並未被鋪上柏油而作為道路使用，直到92年之空拍圖

始見A部分道路被拓寬之痕跡，故確知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

系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被告則辯

稱：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被

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綜合兩造陳述意旨，本件爭點在於

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是否於92年使用A部分土地而拓寬，

原告應就所主張207巷及同巷245弄巷弄於92年間拓寬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原告就所主張拓寬之事實提出空照圖套疊地籍

線圖及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為證，惟無法證明207巷及同

巷245弄於92年間有拓寬之事實，說明如下：

　1.本件207巷及同巷245弄現況如現況照片所示（本院卷1第343

至349頁乙證8）。經對照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

測分署（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下稱「航測分署」）64年4月2日及80年10月23日類比航攝影

像（本院卷2第201、203頁）已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存

在；被告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

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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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告經查調其公文查詢系統，查無88年至95年間207巷

及同巷245弄道路工程施作資料（本院卷1第351頁），並稱

被告查無道路開闢資料，而且若有鄰近工廠擅自拓寬的話，

衡情會被舉報，但被告確實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

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

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

政風處就原告向其陳情原告所有之系爭1892地號土地未經所

有權人同意，遭鋪設柏油，曾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

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

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

（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再依現場照片、街景圖

（本院卷1第223、225、343、345、347、349頁）可見207巷

寬度前後一致，原告主張A部分土地於92年間被使用拓寬為

道路，若屬實，則92年度空照圖上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與

1892地號相鄰部分應較同巷弄其他地方寬，但經比對90年航

照圖及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訴願卷第133頁、本院卷1第39

頁），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207巷及同巷245弄與1892地號土

地相鄰部分與同巷弄道路其他部分相較，並無較寬情形，自

難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92年間經拓寬。

　2.依航測分署網站說明：「本服務之航空照片影像的拍攝方式

係由航攝飛機攜帶精密『空中照相機』自空中垂直向下拍

照，將地面上物、地貌做永久忠實紀錄，由於航空照片是中

心投影，無固定比例尺，因此不能直接當地圖使用!」（本

院卷2第205頁），可知航測分署之空照圖無固定比例尺，影

像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均

不一致、存在誤差，被告辯稱：縱經處理，亦有偏移，無法

套疊土地地號資料，而判定其正確經界位於何處，也不能依

此判斷道路位置是否變動等，且與地籍圖之測量方式、比例

尺等皆不相同，致無法精確套繪二者，是各種圖資套疊結果

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實地測量成果為準，即屬可採，尚

難依原告委請第三人套疊空照圖與地籍圖作成原證4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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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進認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拓寬及使用1892地號A

部分土地。

　3.查系爭1892等地號土地原由原告之父連同其他土地一併出租

予劉其騰之父劉德茂（歿）耕作使用，訂有三七五租約，嗣

原告與其父於99年，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由，訴請確認劉德茂

對上開1892地號等土地之租賃權不存在，並將土地返還予原

告及其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年度訴字第1147

號，下稱民事事件）；該案於99年10月15日履勘現場，勘驗

測量筆錄記載：「……請地政（楊梅地政事務所）指出189

0、1892、1883、1897之界址、面積，請兩造指出各自出租

及承租之範圍。……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

一半，原告（即黃浩洋）答稱地主捐地作馬路。」有該案原

告黃浩洋及被告訴訟代理人劉其騰簽名之筆錄可稽（本院卷

2第399至402頁）。查1892地號土地除右邊與1893地號土地

相鄰外，其餘3邊均臨道路，即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

路相鄰，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上邊與其他道路相

鄰。而原告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筆錄記載「1892地界線現有

馬路的一半，原告稱地主捐地作馬路」，表示地主將1892地

號土地部分捐出供作道路使用；1892地號土地是否提供道路

使用關乎原告使用土地之權益，若其僅提供上開三邊道路其

中一邊使用，原告殊無特別指明提供道路使用之1892地號土

地究是那一邊之理，原告未特別指明，足認1892地號土地左

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及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供作道路使

用部分（即A部分土地），業經地主捐作馬路使用。原告臨

訟稱上開勘驗筆錄應係指1892地號與1765-1、1765-2及1765

-3地號所形成之道路鄰接處，與本件所爭執無關，為不可

採。

　4.原告提出訴外人劉其騰（上開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劉德茂

之子）於111年8月26日出具之切結書（本院卷1第28頁原證

3）為證，該切結書略以：「本人劉其騰茲證明桃園市新屋

區中山西路二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建物土地前一任所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7



人，於中華民國92-93年興建工廠時，為方便日後工廠大型

車輛進出貨與家父(歿)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巷道加大使用

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同意其派人施工將道路用地下田心

子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相鄰

處部分加寬1公尺。拓寬道路致肇致1892、1893地號農

地……每年一次給付新臺幣現金壹仟元正稅金以為補

償……」姑不論所述與原告黃浩洋於上開民事事件履勘現場

時所述「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

（黃浩洋）稱地主捐地作馬路」不合；再觀諸切結書內容，

劉其騰所述事項為其父劉德茂與第三人間之事項，並非自己

親身經歷事項，且就所述事項未提出任何證據（例如：劉德

茂與第三人工廠之協議等），劉其騰所稱「工廠前一任所有

人」究指何工廠？劉德茂協議究與何工廠、何人協議？劉其

騰為何能知悉其父與第三人約定內容？均未見說明，自難憑

此切結書認定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使用A部分土地拓

寬道路。又切結書上無劉其騰地址、電話等聯絡方式，原告

稱其曾懇求劉其騰出庭作證，但劉其騰無意願，亦無法勉強

（本院卷1第420頁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無從傳喚劉

其騰到庭調查證據，附此敘明。

　㈣按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

言：……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

所有道路。……」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2條：「本規

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

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

工程。」第4條第6款：「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

管理事項。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

關，劃分如下：……(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

15公尺之市區道路。」查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207巷及同巷

245弄道路之一部，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為桃園市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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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計畫區範圍內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故屬桃園市行政區

域內，都市計劃區域以外之道路，而為屬市區道路條例第2

條第2款所稱之市區道路，且為路寬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

路，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及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被

告為該道路之養護機關及道路障礙處理機關。次查，系爭20

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經比對卷內歷年（8

6、88、90及92年）航照圖、類比航攝影像圖，足認207巷及

同巷245弄道路路型幾無不同，前後寬度一致，若有使用A部

分土地拓寬，則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

一致，原告主張道路於92年間拓寬為不可採。因道路自何時

開始、由何人鋪設柏油養護，均屬不明，且被告雖為養護及

排除道路障礙權責單位，惟其自67年迄今均無養護或開闢拓

寬之紀錄。綜上，系爭A部分土地係自何時開始作為道路使

用，雖有不明，但可以確認自67年起即供公眾通行，年代久

遠，現屬被告應予以管護及排除道路障礙之市區道路，仍足

以認定。

　㈤原告逕於1892地號土地上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非法所

許：

　1.查本件查無系爭A部分土地上之柏油為何人所鋪設，惟系爭A

部分土地現況確為供公眾通行之市區道路，已如前述；而如

前述，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規定，桃園市鄰里內未編號農

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屬各區公所權責，如里鄰未

編號農路遭私設各項設施，各區公所於收到道路障礙通報

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

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

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

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各區公所就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

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雖無認定權責，惟其就道路被占用之

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

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

道路附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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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一再主張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不存在，但並

未向判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存在之權責機關桃園市政府確認

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否，且於民事事件勘驗測

量庭時表示「地主捐地作馬路」，逕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

置交通桿，致遭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之赤欄里辦公處於111年

4月25日通報有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之情事，被告為

里鄰未編號農路之道路障礙處理權責機關，依法即應就道路

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為認定，並基於公共安全之

必要，對於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的私設道路附屬工程，應限

期命行為人拆除。是以，被告經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後至現場

勘查，審認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經公眾通行之道路，原告

設置交通桿確已影響人車通行，而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

爭A部分土地上私設之交通桿，於法並無不合。

　3.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為之，尚不得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

以，所有人於行使權利時，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為之，且

不得違反公益，如狀態未明，應循法定紛爭解決程序以確定

其權利，尚無許人民恣意以己力實現其權利，否則基本法秩

序將陷於混亂，社會穩定、公平及正義亦將無從獲得保障。

原告自承1892地號土地供道路使用係「地主捐地作馬路」，

則其所有權之行使當受限制，原告竟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

自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而經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

地赤欄里辦公處以該等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為由，通報被告

為交通障礙排除；被告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養護管理

機關，被告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負有之障礙排除

管理責任，則被告受理赤欄里辦公室道路障礙通報後，經至

現場查證，認原告私設交通桿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其基於

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本應限期命原告拆除該等有影響交通

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限期原

告拆除，於法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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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原告復主張其係於私有之1892地號土地設置交通桿，該部分

系爭A部分土地應為農地而非道路，故其並無拆除之義務云

云。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

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

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

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

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

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

八七水災等）為必要。」查系爭1892地號上A部分土地（道

路）範圍，究於何時、何人開闢為道路通行使用，尚無從查

證。次查桃園市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中山西路2段207巷

現況分別於北側連接中山西路2段，中段貫穿東赤路，並經

由其201弄連接東福路，南側則由其295弄連接東福路556巷

至東福路，形成道路通行網絡，足證確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

使用。原告於99年10月15日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原告共3

人，包括本件原告2人及原告之父王鵬飛）測量時，已經知

悉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已作為道路使用並鋪設

柏油，但前未曾阻止作為道路通行使用。是以，A部分土地

已具備：(一)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於公眾通行之

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三)經歷之年代久遠未曾中斷

等要件，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具既成道

路公用地役關係情事。A部分土地既已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情

事，在公法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範圍內負有容忍公眾使用之

義務，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茲系爭A部分土地現

況仍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未經申請廢道，亦未經道路主

管機關或法院認定公用地役關係存否，原告即以自力救濟之

方式，逕於現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上私自設置交通桿，自非法

之所許；被告基於維護人車通行、交通安全之目的，定期命

原告拆除，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在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有礙人車

安全之交通障礙，被告作成原處分，依法限期原告拆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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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有據。原告執詞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並無理由，應以判

決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林妙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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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建德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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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1年度訴字第1188號
114年9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浩洋                                   
            黃澂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英磊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詩鈿（區長）
訴訟代理人  陳冠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市區道路條例事件，原告不服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1014495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姜義坤，於訴訟中變更為鄭詩鈿，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1第1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按「（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同法第196條第2項又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茲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原告遂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處分違法」（本院卷1第447頁至448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被告對於訴之變更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據前開規定，原告為訴之變更，本院認為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又參照司法院院字第641號解釋意旨，不服受理訴願機關之決定者，雖非原訴願人亦得提起撤銷訴訟，但以該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為限。故利害關係相同之人，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規定起訴，應自行提起訴願以資救濟，其未提起訴願，基於訴願前置主義，原則上不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惟於例外情形，如訴訟標的對於原訴願人及其他有相同利害關係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則既經原訴願人踐行訴願程序，可認為原提起訴願之當事人，有為所有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原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得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起訴（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2人共有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2地號土地（下稱1892地號土地），原處分將原告2人均列為受文者，限期命原告2人將1892地號土地上之交通桿拆除，則原告2人就本件訴訟均具有訴訟權能，並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參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結論，雖原告黃澂洋未經訴願程序，惟本件訴訟標的對於原告2人必須合一確定，自應允許原告黃澂洋嗣後追加成為原告，爰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原告2人共有之1892地號土地原為其父黃鵬飛所有，並註記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共有。該1892地號土地現有部分位於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207巷245弄柏油路上（下稱207巷及同巷245弄，1892地號土地上207巷及同巷245弄柏油路部分下稱A部分土地）。被告查得原告在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上逕自設置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遂以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請原告於11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屆期未拆除者，被告將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原告不服，主張1892地號土地為農地，A部分土地疑於92年間遭第三人圖通行之便利而違法拓寬為道路，致成為207巷及同巷245弄之一部分，原告乃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等由，提起訴願仍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系爭A部分土地確實遭人違法拓寬：
　⒈緣1892地號土地原為原告2人之父黃鵬飛所有，出租予訴外人劉德茂耕作，於96年7月26日贈與原告2人，嗣劉德茂與黃鵬飛均過世，原告2人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劉其騰等人乃於110年2月25日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原告2人為確認1892地號土地範圍，乃向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下稱楊梅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鑑界複丈，110年11月10日複丈時，A部分土地遭鋪設柏油、設置電線桿等作道路使用情事，原告2人為主張權利，乃於其上設置交通桿，遭被告以原處分要求拆除。原告2人為查明A部分土地由何人拓寬，乃詢問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其騰，經其表示係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下稱系爭工廠）前任所有權人於92至93年間，為便利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而與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劉德茂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而將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毗鄰之部分加寬1公尺；經原告委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證明A部分土地於86至88年間並未被鋪設柏油作道路使用，直至92年空照圖始見系爭A部分土地被拓寬之痕跡，系爭工廠亦有新增建物出現，系爭A部分土地確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
　⒉訴外人劉其騰與A部分土地無利害關係，並無偽證動機，工研院之地籍線套繪更係以科學方法為之，被告未提反證，空言否認上開證據之證明力，實無足採。被告另以桃園市政府政風處111年1月19日桃政查字第1110000349號函（下稱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主張被告於67年以後即未曾再辦理道路拓寬作業云云，則被告自應查明何以該道路現況與92年以前不同，為何增加A部分土地；原告係迫於無奈，方基於土地所有權能以黃色標線和交通桿排除他人干涉。　
　㈡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參酌司法院前大法官解釋第400號解釋（下稱釋字第400號 解釋）理由：「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44號民事判決等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者，就其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僅系爭工廠有使用必要，故不符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之要件；207巷雖可能有系爭工廠以外之人通行，然參照該區之地籍圖，除系爭工廠以外之其他住戶，皆有其他路線可對外聯絡，且92年之前約3米寬之道路亦足以供公眾通行，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對於不特定之公眾而言並無必要。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僅經承租人同意，所有權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故，未實際管理使用系爭A部分土地，自然無從阻止，惟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並未經所有權人同意。由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與工研院之航照套疊地籍線圖可知，系爭A部分土地為系爭工廠於92年間違法拓寬，迄今不到20年，顯然不符「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之要件。
　⒊本件爭點在於92年由系爭工廠違法拓寬之系爭A部分土地，而非92年拓寬前207巷及同巷245弄已存在之部分，被告所舉皆為207巷及同巷245弄在92年未經拓寬前已存在之部分通行多年之證據，與原告所爭執之系爭A部分土地係於92年以後始拓寬、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之爭點並不相關。依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7條反面解釋，即使系爭A部分土地確為道路而須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權限、管理機關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亦以具公用地役關係為前提；系爭A部分土地原為農地，並非道路，不具公用地役關係，已如前述，被告並無養護權限，原處分違法。　
  ㈢縱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解釋上仍應以依法供公眾通行為必要：
　　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並無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之道路定義「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且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應結合行政程序法第4條規定，而解釋為其他依法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方屬合憲合法解釋，否則行政機關無法源依據、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市區道路條例管理，又何需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存否；至於被告援引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29號、110年度訴字第76號、111年度再字第40號等判決意旨，主張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所稱之道路，本不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為限，土地所有權人有何土地利用之私法上紛爭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云云，顯有斷章取義之處，因該等案件所涉道路供公眾通行仍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建築法規或民法作為依據，並非全無法令依據即可占用民地為道路，被告稱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權源，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之見解，反為上開判決理由所推翻，被告所辯實無足採。
　㈣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之定義系規定於第2條，  本管理規則對於「道路」本身並無明確之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自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而其中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自非如被告所言，無論合法或非法，「凡供公眾通行，不問所有權誰屬，法律上管理態樣如何，縱未編號，均為所謂道路」。如按被告所言道路之定義，則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之權源，只有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如此即無須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之存否，即可恣意拓寬鋪設柏油，因供公眾通行之事實狀態，而成為「道路」，行政機關即可依據相關道路管理法規，「合法」予以管理。如此之解釋顯然違反前述行政程序法第4條以及憲法法治國原則最基本之依法行政原則。
　㈤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違法拓寬，不符合公用地役關係成立之要件。被告機關僅依市區道路條例等行政法規，不足以認定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行政機關之道路管理措施之義務。原告作為系爭A部分之所有人，於系爭A部分標記黃線、設置交通桿乃基於土地所有權人正當使用權利之行使，目的在於行使民法第767條所有權人排除侵害之權利，自無違法之處。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查無207巷及同巷245弄拓寬資料：
　⒈依據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1892地號土地上現有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其後被告未曾辦理道路拓寬作業，尚未發現有原告所稱未經同意擅自道路鋪設柏油情事；經調閱空照圖，1892地號土地於67年已有現有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經詢問地方耆老，均表示該道路已通行許久，且無再次開闢印象，查調88至95年間亦無該道路鋪設柏油或施作工程資料；原告陳稱該道路係第三人於92年間拓寬，並非原告所為，原告之父黃鵬飛及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德茂於另案民事租佃爭議事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就207巷及同巷245弄亦無爭執或請求勘驗、測繪，更足證207巷及同巷245弄早已供公眾通行，並無人阻止或中斷，亦無佃農同意第三人拓寬占用而構成不自認耕作情事。從而，該道路之起始及寬度均無可考，亦查無原告所稱道路拓寬工程資料，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僅執訴外人劉其騰片面之詞並無可採。
　⒉依現場照片、街景圖及航測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前後寬度一致，直至原告私設交通桿處始出現路寬不一致、路幅不同形狀之情形，足見該道路因原告私設交通桿而縮減路幅，致人車通行該處需繞過交通桿以防免碰撞，該交通桿自屬原告擅自建築之道路障礙，被告自得依市區道路條例第16條、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下稱路障作業要點）及管理規則等規定作成原處分。
　⒊再依86、88、92年間空照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前後寬度一致，假如第三人於1892地號土地上自行拓寬，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且經詢原農林航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頁資料，空照圖無座標系統，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不一致及存在誤差，無法套疊地籍圖以判定正確經界點，且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各種圖資套疊結果不具法律效力，僅供參考，其圖形或界址應以實地鑑界測量成果為準，原告提供之工研院套疊地籍圖、航測分署空照圖改作成果無座標、比例尺不一致及有誤差，應無足信，益徵原告稱第三人僅取得佃農同意即拓寬道路云云，尚乏實證。
　⒋訴外人劉其騰雖稱劉德茂有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情事云云；惟由另案民事判決及空照圖均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年代久遠，自始至終寬度均一致，如劉德茂確實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號土地，將構成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之不自任耕作，原告之父及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自無可能不為主張，惟原告之父及原告於調解、調處、民事保全證據及訴訟程序中均未為主張，應可認劉德茂並無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而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方未為主張並請求測繪；原告於本件卻為上述主張，應無可採。
　㈡所有權人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行使權利，不得違反公益，如其狀態未明，應先經法院訴訟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否則任由人民恣意藉己力實現，卻破壞他人自由或財產，基本法秩序將蕩然無存。原告雖稱其係為保全其所有權而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云云，惟本件係因里辦公室通報及當地往來民眾陳情原告所設交通桿造成道路前後寬度不一致，有安全之顧慮，被告乃據予辦理；原告應先舉證向民事法院訴請排除侵害並舉證究明該道路之始及寬度為何、其後有無第三人拓寬等節，而不應先行私設交通桿妨礙往來交通安全，致事實上供人車通行之道路範圍縮減、前後路寬不一致，原告未循民事訴訟途徑或廢道程序實現其權利，而逕私設交通桿，自於法未合。
  ㈢原告雖稱原處分違法云云，惟並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法？原告變更本件訴訟類型為確認訴訟，惟並未說明有何確認利益，縱使原處分被確認為違法，亦無從解決原告之道路爭議，更無從據此要求任何人拆還；207巷及同巷245弄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應廢道？認定之權責機關為桃園市政府，並非被告，且應經原告申請，原告自應以權責機關為相關行政救濟，如207巷及同巷245弄確實為第三人違法拓寬占用，原告為主張其民法上權利，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而非於其上私設交通桿，原告所為自非合法，其主張亦無理由。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系爭A部分土地照片及示意圖（本院卷1第17頁）、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本院卷1第97頁）、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入口網站截圖（本院卷1第247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租佃爭議事件99年10月15日勘驗測量筆錄（本院卷2第399-402頁）、楊梅地政事務所99年12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2第404-405頁）、楊梅地政所110年11月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1卷第249頁）、110年12月13日1892地號部分土地疑似遭道路占用案現場會勘紀錄（訴願卷第120-124頁）、原告提供之1892地號土地複丈照片（本院卷1第251-2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1-27頁）及原處分（本院卷1第19頁）附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是本件審酌事項為：被告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爭原告自行設立交通桿及標線，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市區道路條例
　　⑴第2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
　　⑵第3條第2款規定：「市區道路附屬工程，指下列規定而言：……二、道路之排水溝渠、護欄、涵洞、緣石、攔路石、擋土牆、路燈及屬於道路上各項標誌、號誌、管制設施、設備等。」其93年1月7日修法理由明載：「……二、道路交通管制設施種類眾多，非僅標誌、號誌、設備，尚有限高門、路況佈告燈牌、交通錐、擋車柱等管制設施，爰於第2款增列『管制設施』，以資周延。」故交通錐為管制設施之一種，係屬市區道路條例規定之市區道路附屬工程。
 　 ⑶第4條規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⑷第5條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區內者，得由各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之。」
　　⑸第6條第1項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依照都市計劃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計劃者，應依據第32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實際需要及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修築計劃，經報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
　　⑹第16條規定：「道路用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暨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勒令拆除之，並依第33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⑺第33條規定：「違反第16條或第27條第1項規定，擅自建築或開挖道路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2.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⑴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
　　⑵第4條規定：「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一、工務局：（一）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管理。但依本項規定應歸其他機關管轄之道路，不在此限。……（二）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及管理。…………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前項業務劃分有疑義或涉及二個以上機關之事項，由本府工務局協調有關機關辦理。本府各管理機關得將其第1項職掌之業務委託本府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學術機構辦理，或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⑶第7條規定：「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土地所有權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管理機關並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
　3.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
　　⑴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遏止私人或團體擅自占用市區道路，減縮市區道路既有空間，致影響通行狀態，爰依市區道路條例及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⑵第2點規定：「本要點所稱道路障礙，指桃園市政府處理私設斜坡道作業要點所定私設斜坡道以外，於道路用地範圍內，非屬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或市區道路條例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而定著道路土地上下之固定式障礙物。前項所稱固定式障礙物，包含車棚、墩柱、混凝土塊、金屬樁柱或其他定著於道路土地上下之物。」
　　⑶第3點規定：「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一)本府養護工程處：位於本市編號道路（市道、區道）及寬度15公尺以上之市區道路。(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⑷第4點第1項規定：「權責機關受理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屬實者，應通知行為人限期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權責機關排定拆除，並由本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
　4.綜上，桃園市政府為桃園市之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桃園市市區道路之規劃、建設與管理，為桃園市政府之權責；桃園市政府雖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2條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將所轄市區道路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項委由其所屬機關辦理，惟就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之認定乙事，則未依管理規則為任何授權，是以，桃園市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屬桃園市政府權責範圍。又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2款、第6款規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為桃園市區內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管理等事項之權責機關，桃園市各區公所僅就里鄰未編號農路有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管理之責，且為桃園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準此，各區公所於收到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惟各區公所之權責在於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至於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並無認定權責。
　㈡經查：
　⒈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現況坐落新屋區下田心字子段赤牛欄小段1890-1地號（下稱1890-1地號，使用地類別為交通用地）、1893-1地號、1892地號及1893地號土地；1892地號土地西側毗鄰1890-1地號土地、東側毗鄰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地號道路土地（207巷245弄）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所有權及土地他項權利查詢頁面可稽（本院卷1第413-415頁）。
　2.查1892、1893地號土地原均為原告之父黃鵬飛所有，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贈與當時1892地號土地仍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新鄉赤字第169號），承租人為訴外人劉德茂，被告於97年11月10日核准1892地號土地租約變更登記。嗣原告以劉德茂有不自任耕作或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之情事，向劉德茂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確認土地租賃關係不存在之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民事判決，就關於1892地號土地部分，駁回原告2人之訴確定（本院卷1第57-66頁、本院卷2第93-97頁）。
　3.其後，原告於110年2月25日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劉其騰合意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租約，劉其騰並於翌日出具手寫切結書，表示劉德茂曾於92至93年間同意毗鄰之工廠將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土地相鄰之部分拓寬1公尺（本院卷1第28頁），原告乃向楊梅地政所申請土地複丈，經楊梅地政所於110年11月9日出具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1第249頁），原告乃於110年11月28日提出陳情，主張其申請鑑界後發現，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部分（即系爭土地）遭市區道路占用逾200平方公尺，並遭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逕設電線桿（按：實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信桿），請儘速遷移並恢復系爭土地作農業使用等語（訴願卷第125頁），嗣兩造、赤欄里辦公處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12月13日在207巷與同巷245弄交界處進行現場會勘，會勘結論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辦理電信桿遷移，至於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占用欲收回乙節，因207巷已供公眾通行多年，原告如欲收回，請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訴願卷第120頁）。
　4.原告不服前揭會勘結論，處理情形如下：
　　⑴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向桃園市政府陳情，主張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未經原告同意，被桃園市政府鋪設柏油，其要求桃園市政府復原，儘速刨除柏油路面，恢復土地原貌，其保留申請國家賠償之權力等語，案經桃園市政府交付被告回覆，被告回覆內容略以：「本案經臺端反應，本公所（即被告）即於110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場與會，經臺端說明及土地鑑界結果，發現有部分土地已做為道路使用，惟該巷道（中山西路2段207巷）已供公眾通行通行數十年如土地所有權人欲將土地收回，請依規定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等語（訴願卷第118頁）。
　　⑵原告復以110年12月20日陳情函給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及桃園市政府政風處（下稱被告等3單位），表示207巷經通行多年固為事實，但其通行寬度並未涉及1892地號土地範圍，請確認1892地號土地上面鋪設柏油路是否為機關所為等語（訴願卷第115-116頁）。被告乃以110年12月30日桃市新工字第1100030068號函（下稱110年12月30日函）復原告，略以：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道路開闢資料，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建請原告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申請廢道或循合法行政救濟程序等語（訴願卷第114頁）。
　　⑶原告再以111年1月6日陳情函給被告等3單位，主張1892地號土地西側與1890-1毗鄰之部分（即207巷），以及1892及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道路土地相接之部分（即207巷245弄）在90至96年間因莫名原因被拓寬了，並提出航照圖為證，請相關單位查明由誰人所為（訴願卷第111-113頁），被告乃再以111年1月14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00658號函，復原告略以：被告相關公文檔案系統並無1892地號及1890-1地號土地於90至96年間有再次開闢道路之相關資料，另詢問當地耆老皆表示該巷道已通行許久且無有再次開闢之印象；原告提供之90年航照圖並未能具體說明該道路有再次被拓寬之情事，該巷道於67年之航照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故上述期間內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等語（訴願卷第110頁）。政風處亦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
　5.嗣被告於111年4月25日接獲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原告於207巷上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經被告至現場會勘，認原告私設之交通桿妨礙人車通行使用，乃以原處分命原告於11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訴願卷第106-108頁）；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爭訟，被告嗣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上開事實經本院審認核與卷證相符，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對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即已存在並不爭執，但主張因該巷弄道路拓寬致使用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A部分土地被拓寬係92年間巷弄內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為進一步確認道路拓寬之時點，原告委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見86與88年系爭A部分並未被鋪上柏油而作為道路使用，直到92年之空拍圖始見A部分道路被拓寬之痕跡，故確知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系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被告則辯稱：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綜合兩造陳述意旨，本件爭點在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是否於92年使用A部分土地而拓寬，原告應就所主張207巷及同巷245弄巷弄於92年間拓寬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就所主張拓寬之事實提出空照圖套疊地籍線圖及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為證，惟無法證明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有拓寬之事實，說明如下：
　1.本件207巷及同巷245弄現況如現況照片所示（本院卷1第343至349頁乙證8）。經對照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64年4月2日及80年10月23日類比航攝影像（本院卷2第201、203頁）已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存在；被告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經查調其公文查詢系統，查無88年至95年間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工程施作資料（本院卷1第351頁），並稱被告查無道路開闢資料，而且若有鄰近工廠擅自拓寬的話，衡情會被舉報，但被告確實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政風處就原告向其陳情原告所有之系爭1892地號土地未經所有權人同意，遭鋪設柏油，曾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再依現場照片、街景圖（本院卷1第223、225、343、345、347、349頁）可見207巷寬度前後一致，原告主張A部分土地於92年間被使用拓寬為道路，若屬實，則92年度空照圖上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與1892地號相鄰部分應較同巷弄其他地方寬，但經比對90年航照圖及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訴願卷第133頁、本院卷1第39頁），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207巷及同巷245弄與1892地號土地相鄰部分與同巷弄道路其他部分相較，並無較寬情形，自難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92年間經拓寬。
　2.依航測分署網站說明：「本服務之航空照片影像的拍攝方式係由航攝飛機攜帶精密『空中照相機』自空中垂直向下拍照，將地面上物、地貌做永久忠實紀錄，由於航空照片是中心投影，無固定比例尺，因此不能直接當地圖使用!」（本院卷2第205頁），可知航測分署之空照圖無固定比例尺，影像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均不一致、存在誤差，被告辯稱：縱經處理，亦有偏移，無法套疊土地地號資料，而判定其正確經界位於何處，也不能依此判斷道路位置是否變動等，且與地籍圖之測量方式、比例尺等皆不相同，致無法精確套繪二者，是各種圖資套疊結果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實地測量成果為準，即屬可採，尚難依原告委請第三人套疊空照圖與地籍圖作成原證4之套圖，進認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拓寬及使用1892地號A部分土地。
　3.查系爭1892等地號土地原由原告之父連同其他土地一併出租予劉其騰之父劉德茂（歿）耕作使用，訂有三七五租約，嗣原告與其父於99年，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由，訴請確認劉德茂對上開1892地號等土地之租賃權不存在，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年度訴字第1147號，下稱民事事件）；該案於99年10月15日履勘現場，勘驗測量筆錄記載：「……請地政（楊梅地政事務所）指出1890、1892、1883、1897之界址、面積，請兩造指出各自出租及承租之範圍。……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即黃浩洋）答稱地主捐地作馬路。」有該案原告黃浩洋及被告訴訟代理人劉其騰簽名之筆錄可稽（本院卷2第399至402頁）。查1892地號土地除右邊與1893地號土地相鄰外，其餘3邊均臨道路，即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上邊與其他道路相鄰。而原告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筆錄記載「1892地界線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稱地主捐地作馬路」，表示地主將1892地號土地部分捐出供作道路使用；1892地號土地是否提供道路使用關乎原告使用土地之權益，若其僅提供上開三邊道路其中一邊使用，原告殊無特別指明提供道路使用之1892地號土地究是那一邊之理，原告未特別指明，足認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及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供作道路使用部分（即A部分土地），業經地主捐作馬路使用。原告臨訟稱上開勘驗筆錄應係指1892地號與1765-1、1765-2及1765-3地號所形成之道路鄰接處，與本件所爭執無關，為不可採。
　4.原告提出訴外人劉其騰（上開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劉德茂之子）於111年8月26日出具之切結書（本院卷1第28頁原證3）為證，該切結書略以：「本人劉其騰茲證明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二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建物土地前一任所有人，於中華民國92-93年興建工廠時，為方便日後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貨與家父(歿)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同意其派人施工將道路用地下田心子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相鄰處部分加寬1公尺。拓寬道路致肇致1892、1893地號農地……每年一次給付新臺幣現金壹仟元正稅金以為補償……」姑不論所述與原告黃浩洋於上開民事事件履勘現場時所述「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黃浩洋）稱地主捐地作馬路」不合；再觀諸切結書內容，劉其騰所述事項為其父劉德茂與第三人間之事項，並非自己親身經歷事項，且就所述事項未提出任何證據（例如：劉德茂與第三人工廠之協議等），劉其騰所稱「工廠前一任所有人」究指何工廠？劉德茂協議究與何工廠、何人協議？劉其騰為何能知悉其父與第三人約定內容？均未見說明，自難憑此切結書認定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道路。又切結書上無劉其騰地址、電話等聯絡方式，原告稱其曾懇求劉其騰出庭作證，但劉其騰無意願，亦無法勉強（本院卷1第420頁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無從傳喚劉其騰到庭調查證據，附此敘明。
　㈣按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2條：「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第4條第6款：「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查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一部，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為桃園市非都市土地計畫區範圍內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故屬桃園市行政區域內，都市計劃區域以外之道路，而為屬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所稱之市區道路，且為路寬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及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被告為該道路之養護機關及道路障礙處理機關。次查，系爭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經比對卷內歷年（86、88、90及92年）航照圖、類比航攝影像圖，足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路型幾無不同，前後寬度一致，若有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則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原告主張道路於92年間拓寬為不可採。因道路自何時開始、由何人鋪設柏油養護，均屬不明，且被告雖為養護及排除道路障礙權責單位，惟其自67年迄今均無養護或開闢拓寬之紀錄。綜上，系爭A部分土地係自何時開始作為道路使用，雖有不明，但可以確認自67年起即供公眾通行，年代久遠，現屬被告應予以管護及排除道路障礙之市區道路，仍足以認定。
　㈤原告逕於1892地號土地上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非法所許：
　1.查本件查無系爭A部分土地上之柏油為何人所鋪設，惟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確為供公眾通行之市區道路，已如前述；而如前述，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規定，桃園市鄰里內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屬各區公所權責，如里鄰未編號農路遭私設各項設施，各區公所於收到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各區公所就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雖無認定權責，惟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
　2.原告一再主張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不存在，但並未向判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存在之權責機關桃園市政府確認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否，且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庭時表示「地主捐地作馬路」，逕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致遭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之赤欄里辦公處於111年4月25日通報有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之情事，被告為里鄰未編號農路之道路障礙處理權責機關，依法即應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為認定，並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對於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的私設道路附屬工程，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是以，被告經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後至現場勘查，審認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經公眾通行之道路，原告設置交通桿確已影響人車通行，而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爭A部分土地上私設之交通桿，於法並無不合。
　3.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為之，尚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以，所有人於行使權利時，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為之，且不得違反公益，如狀態未明，應循法定紛爭解決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尚無許人民恣意以己力實現其權利，否則基本法秩序將陷於混亂，社會穩定、公平及正義亦將無從獲得保障。原告自承1892地號土地供道路使用係「地主捐地作馬路」，則其所有權之行使當受限制，原告竟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自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而經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地赤欄里辦公處以該等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為由，通報被告為交通障礙排除；被告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養護管理機關，被告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負有之障礙排除管理責任，則被告受理赤欄里辦公室道路障礙通報後，經至現場查證，認原告私設交通桿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本應限期命原告拆除該等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於法並無違誤。
　㈥原告復主張其係於私有之1892地號土地設置交通桿，該部分系爭A部分土地應為農地而非道路，故其並無拆除之義務云云。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查系爭1892地號上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究於何時、何人開闢為道路通行使用，尚無從查證。次查桃園市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中山西路2段207巷現況分別於北側連接中山西路2段，中段貫穿東赤路，並經由其201弄連接東福路，南側則由其295弄連接東福路556巷至東福路，形成道路通行網絡，足證確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使用。原告於99年10月15日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原告共3人，包括本件原告2人及原告之父王鵬飛）測量時，已經知悉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已作為道路使用並鋪設柏油，但前未曾阻止作為道路通行使用。是以，A部分土地已具備：(一)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三)經歷之年代久遠未曾中斷等要件，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具既成道路公用地役關係情事。A部分土地既已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情事，在公法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範圍內負有容忍公眾使用之義務，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茲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仍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未經申請廢道，亦未經道路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公用地役關係存否，原告即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於現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上私自設置交通桿，自非法之所許；被告基於維護人車通行、交通安全之目的，定期命原告拆除，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在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有礙人車安全之交通障礙，被告作成原處分，依法限期原告拆除，即屬有據。原告執詞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並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林妙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建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1年度訴字第1188號

114年9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浩洋                                   

            黃澂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英磊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詩鈿（區長）

訴訟代理人  陳冠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市區道路條例事件，原告不服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

111年8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1014495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姜義坤，於訴訟中變更為鄭詩

    鈿，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1第159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㈡按「（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

    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

    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

    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

    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同法第196條第2項又規定：「…

    …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

    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

    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

    ：「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

    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茲被告於112年9月15日

    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原

    告遂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處分違法」（

    本院卷1第447頁至448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被告

    對於訴之變更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據前開規

    定，原告為訴之變更，本院認為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

    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

    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

    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又參照司法院院字第641

    號解釋意旨，不服受理訴願機關之決定者，雖非原訴願人亦

    得提起撤銷訴訟，但以該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為限。故利害關係相同之人，自不得依行

    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規定起訴，應自行提起訴願以資救濟，

    其未提起訴願，基於訴願前置主義，原則上不得逕行提起行

    政訴訟。惟於例外情形，如訴訟標的對於原訴願人及其他有

    相同利害關係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則既經原訴願人踐行訴

    願程序，可認為原提起訴願之當事人，有為所有必須合一確

    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原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

    得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起訴（最高行政法院93

    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2人

    共有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2地號土地（下稱

    1892地號土地），原處分將原告2人均列為受文者，限期命

    原告2人將1892地號土地上之交通桿拆除，則原告2人就本件

    訴訟均具有訴訟權能，並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侵害，參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結論，雖原告黃澂洋未經訴願程序，惟本件訴訟標的對於原

    告2人必須合一確定，自應允許原告黃澂洋嗣後追加成為原

    告，爰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原告2人共有之1892地號土地原為其父黃鵬飛所有，並註記

    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

    贈與原告2人共有。該1892地號土地現有部分位於桃園市新

    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207巷245弄柏油路上（下稱207巷

    及同巷245弄，1892地號土地上207巷及同巷245弄柏油路部

    分下稱A部分土地）。被告查得原告在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

    ）上逕自設置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遂以111年5月10日桃

    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請原告於111

    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屆期未拆除者，被告將排定拆除，

    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原告

    不服，主張1892地號土地為農地，A部分土地疑於92年間遭

    第三人圖通行之便利而違法拓寬為道路，致成為207巷及同

    巷245弄之一部分，原告乃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等

    由，提起訴願仍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系爭A部分土地確實遭人違法拓寬：

　⒈緣1892地號土地原為原告2人之父黃鵬飛所有，出租予訴外人

    劉德茂耕作，於96年7月26日贈與原告2人，嗣劉德茂與黃鵬

    飛均過世，原告2人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劉其騰等人乃於110年

    2月25日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原告2人為確

    認1892地號土地範圍，乃向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下稱楊

    梅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鑑界複丈，110年11月10日複丈時

    ，A部分土地遭鋪設柏油、設置電線桿等作道路使用情事，

    原告2人為主張權利，乃於其上設置交通桿，遭被告以原處

    分要求拆除。原告2人為查明A部分土地由何人拓寬，乃詢問

    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其騰，經其表示係桃園市新屋區中

    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下稱系爭工廠）前任所有

    權人於92至93年間，為便利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而與劉德茂

    協議，每年給付劉德茂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

    ，而將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

    1892、1893地號農地毗鄰之部分加寬1公尺；經原告委請工

    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證明A部分土地於86

    至88年間並未被鋪設柏油作道路使用，直至92年空照圖始見

    系爭A部分土地被拓寬之痕跡，系爭工廠亦有新增建物出現

    ，系爭A部分土地確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大型車輛進出

    而拓寬。

　⒉訴外人劉其騰與A部分土地無利害關係，並無偽證動機，工研

    院之地籍線套繪更係以科學方法為之，被告未提反證，空言

    否認上開證據之證明力，實無足採。被告另以桃園市政府政

    風處111年1月19日桃政查字第1110000349號函（下稱政風處

    111年1月19日函）主張被告於67年以後即未曾再辦理道路拓

    寬作業云云，則被告自應查明何以該道路現況與92年以前不

    同，為何增加A部分土地；原告係迫於無奈，方基於土地所

    有權能以黃色標線和交通桿排除他人干涉。　

　㈡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參酌司法院前大法官解釋第400號解釋（下稱釋字第400號 解

    釋）理由：「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

    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

    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

    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

    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

    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04

    年度上易字第44號民事判決等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者，就其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僅系

    爭工廠有使用必要，故不符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

    」之要件；207巷雖可能有系爭工廠以外之人通行，然參照

    該區之地籍圖，除系爭工廠以外之其他住戶，皆有其他路線

    可對外聯絡，且92年之前約3米寬之道路亦足以供公眾通行

    ，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對於不特定之公眾而言並無必要。

    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僅經承租人同意，所有權人因耕地三

    七五租約之故，未實際管理使用系爭A部分土地，自然無從

    阻止，惟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並未經所有權人同意。由訴

    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與工研院之航照套疊地籍線圖可知，系

    爭A部分土地為系爭工廠於92年間違法拓寬，迄今不到20年

    ，顯然不符「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

    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之要件。

　⒊本件爭點在於92年由系爭工廠違法拓寬之系爭A部分土地，而

    非92年拓寬前207巷及同巷245弄已存在之部分，被告所舉皆

    為207巷及同巷245弄在92年未經拓寬前已存在之部分通行多

    年之證據，與原告所爭執之系爭A部分土地係於92年以後始

    拓寬、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之爭點並不相關。依桃園市市區

    道路管理規則第7條反面解釋，即使系爭A部分土地確為道路

    而須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權限、管理機關得為必要之改

    善或養護，亦以具公用地役關係為前提；系爭A部分土地原

    為農地，並非道路，不具公用地役關係，已如前述，被告並

    無養護權限，原處分違法。　

  ㈢縱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解釋上仍應以依法供

    公眾通行為必要：

　　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並無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應參

    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之道路定義「指公路、街道

    、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且

    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應結合行政程序法第4條

    規定，而解釋為其他依法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方屬合憲合法

    解釋，否則行政機關無法源依據、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市區

    道路條例管理，又何需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

    用地役權存否；至於被告援引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29號、11

    0年度訴字第76號、111年度再字第40號等判決意旨，主張市

    區道路條例第2條所稱之道路，本不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

    成道路為限，土地所有權人有何土地利用之私法上紛爭應循

    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云云，顯有斷章取義之處，因該等案件所

    涉道路供公眾通行仍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建築法規或

    民法作為依據，並非全無法令依據即可占用民地為道路，被

    告稱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權源，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

    路管理條例管理之見解，反為上開判決理由所推翻，被告所

    辯實無足採。

　㈣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之定義系規定於第2條，  

    本管理規則對於「道路」本身並無明確之定義，基於法規之

    體系一致性，自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本

    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

    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而其中所謂「

    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自非如被告所言，無論合法或非

    法，「凡供公眾通行，不問所有權誰屬，法律上管理態樣如

    何，縱未編號，均為所謂道路」。如按被告所言道路之定義

    ，則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之權源，只有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

    道路管理條例管理，如此即無須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

    或認定公用地役權之存否，即可恣意拓寬鋪設柏油，因供公

    眾通行之事實狀態，而成為「道路」，行政機關即可依據相

    關道路管理法規，「合法」予以管理。如此之解釋顯然違反

    前述行政程序法第4條以及憲法法治國原則最基本之依法行

    政原則。

　㈤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

    出而違法拓寬，不符合公用地役關係成立之要件。被告機關

    僅依市區道路條例等行政法規，不足以認定土地所有權人有

    容忍行政機關之道路管理措施之義務。原告作為系爭A部分

    之所有人，於系爭A部分標記黃線、設置交通桿乃基於土地

    所有權人正當使用權利之行使，目的在於行使民法第767條

    所有權人排除侵害之權利，自無違法之處。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查無207巷及同巷245弄拓寬資料：

　⒈依據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1892地號土地上現有道路自67

    年即已存在，其後被告未曾辦理道路拓寬作業，尚未發現有

    原告所稱未經同意擅自道路鋪設柏油情事；經調閱空照圖，

    1892地號土地於67年已有現有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經詢

    問地方耆老，均表示該道路已通行許久，且無再次開闢印象

    ，查調88至95年間亦無該道路鋪設柏油或施作工程資料；原

    告陳稱該道路係第三人於92年間拓寬，並非原告所為，原告

    之父黃鵬飛及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德茂於另案民事租佃

    爭議事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就207巷及同巷245弄

    亦無爭執或請求勘驗、測繪，更足證207巷及同巷245弄早已

    供公眾通行，並無人阻止或中斷，亦無佃農同意第三人拓寬

    占用而構成不自認耕作情事。從而，該道路之起始及寬度均

    無可考，亦查無原告所稱道路拓寬工程資料，原告應舉證以

    實其說，僅執訴外人劉其騰片面之詞並無可採。

　⒉依現場照片、街景圖及航測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前

    後寬度一致，直至原告私設交通桿處始出現路寬不一致、路

    幅不同形狀之情形，足見該道路因原告私設交通桿而縮減路

    幅，致人車通行該處需繞過交通桿以防免碰撞，該交通桿自

    屬原告擅自建築之道路障礙，被告自得依市區道路條例第16

    條、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下稱路障作業要點

    ）及管理規則等規定作成原處分。

　⒊再依86、88、92年間空照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前後寬

    度一致，假如第三人於1892地號土地上自行拓寬，207巷及

    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且經詢原農林航

    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頁資料

    ，空照圖無座標系統，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

    等因素，致比例尺不一致及存在誤差，無法套疊地籍圖以判

    定正確經界點，且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各種圖資套疊結果不

    具法律效力，僅供參考，其圖形或界址應以實地鑑界測量成

    果為準，原告提供之工研院套疊地籍圖、航測分署空照圖改

    作成果無座標、比例尺不一致及有誤差，應無足信，益徵原

    告稱第三人僅取得佃農同意即拓寬道路云云，尚乏實證。

　⒋訴外人劉其騰雖稱劉德茂有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

    號情事云云；惟由另案民事判決及空照圖均可見207巷及同

    巷245弄年代久遠，自始至終寬度均一致，如劉德茂確實同

    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號土地，將構成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例第16條規定之不自任耕作，原告之父及原告於另案民事

    訴訟程序中自無可能不為主張，惟原告之父及原告於調解、

    調處、民事保全證據及訴訟程序中均未為主張，應可認劉德

    茂並無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而不自任耕作之情

    事，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方未為主張並請求測繪；原

    告於本件卻為上述主張，應無可採。

　㈡所有權人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行使權利，不得違反公益，

    如其狀態未明，應先經法院訴訟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否則任

    由人民恣意藉己力實現，卻破壞他人自由或財產，基本法秩

    序將蕩然無存。原告雖稱其係為保全其所有權而於系爭A部

    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云云，惟本件係因里辦公室通報及當地

    往來民眾陳情原告所設交通桿造成道路前後寬度不一致，有

    安全之顧慮，被告乃據予辦理；原告應先舉證向民事法院訴

    請排除侵害並舉證究明該道路之始及寬度為何、其後有無第

    三人拓寬等節，而不應先行私設交通桿妨礙往來交通安全，

    致事實上供人車通行之道路範圍縮減、前後路寬不一致，原

    告未循民事訴訟途徑或廢道程序實現其權利，而逕私設交通

    桿，自於法未合。

  ㈢原告雖稱原處分違法云云，惟並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法？原

    告變更本件訴訟類型為確認訴訟，惟並未說明有何確認利益

    ，縱使原處分被確認為違法，亦無從解決原告之道路爭議，

    更無從據此要求任何人拆還；207巷及同巷245弄是否具公用

    地役關係？是否應廢道？認定之權責機關為桃園市政府，並

    非被告，且應經原告申請，原告自應以權責機關為相關行政

    救濟，如207巷及同巷245弄確實為第三人違法拓寬占用，原

    告為主張其民法上權利，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而非於

    其上私設交通桿，原告所為自非合法，其主張亦無理由。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系爭A部分土地照片及示

    意圖（本院卷1第17頁）、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本院卷1

    第97頁）、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入口網站截圖（本院卷1第2

    47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租佃爭議事

    件99年10月15日勘驗測量筆錄（本院卷2第399-402頁）、楊

    梅地政事務所99年12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2第404

    -405頁）、楊梅地政所110年11月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

    1卷第249頁）、110年12月13日1892地號部分土地疑似遭道

    路占用案現場會勘紀錄（訴願卷第120-124頁）、原告提供

    之1892地號土地複丈照片（本院卷1第251-259頁）、訴願決

    定（本院卷1第21-27頁）及原處分（本院卷1第19頁）附卷

    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是本件審酌事項為：被告以原處分

    限期原告拆除系爭原告自行設立交通桿及標線，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市區道路條例

　　⑴第2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都市計畫

      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

      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

      域內所有道路。」

　　⑵第3條第2款規定：「市區道路附屬工程，指下列規定而言

      ：……二、道路之排水溝渠、護欄、涵洞、緣石、攔路石、

      擋土牆、路燈及屬於道路上各項標誌、號誌、管制設施、

      設備等。」其93年1月7日修法理由明載：「……二、道路交

      通管制設施種類眾多，非僅標誌、號誌、設備，尚有限高

      門、路況佈告燈牌、交通錐、擋車柱等管制設施，爰於第

      2款增列『管制設施』，以資周延。」故交通錐為管制設施

      之一種，係屬市區道路條例規定之市區道路附屬工程。

 　 ⑶第4條規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⑷第5條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區

      內者，得由各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之。」

　　⑸第6條第1項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

      依照都市計劃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計劃者，應依據第32

      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實際需要及

      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修築計劃

      ，經報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

　　⑹第16條規定：「道路用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

      暨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

      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勒令拆除之，並依第33

      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⑺第33條規定：「違反第16條或第27條第1項規定，擅自建築

      或開挖道路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

      5萬元以下罰鍰。」  

  2.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⑴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

      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

      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

　　⑵第4條規定：「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一、工務局

      ：（一）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管理。但依本

      項規定應歸其他機關管轄之道路，不在此限。……（二）交

      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及管理。…………六、本市各區公所

      ：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

      前項業務劃分有疑義或涉及二個以上機關之事項，由本府

      工務局協調有關機關辦理。本府各管理機關得將其第1項

      職掌之業務委託本府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學術機構辦理

      ，或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⑶第7條規定：「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土地所有權人不

      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管理機關並得為必要

      之改善或養護。」

　3.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

　　⑴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遏止私

      人或團體擅自占用市區道路，減縮市區道路既有空間，致

      影響通行狀態，爰依市區道路條例及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

      規則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⑵第2點規定：「本要點所稱道路障礙，指桃園市政府處理私

      設斜坡道作業要點所定私設斜坡道以外，於道路用地範圍

      內，非屬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或市區道路條例第8條規定必

      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而定著道路土地上下之

      固定式障礙物。前項所稱固定式障礙物，包含車棚、墩柱

      、混凝土塊、金屬樁柱或其他定著於道路土地上下之物。

      」

　　⑶第3點規定：「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一)

      本府養護工程處：位於本市編號道路（市道、區道）及寬

      度15公尺以上之市區道路。(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

      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⑷第4點第1項規定：「權責機關受理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

      證屬實者，應通知行為人限期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權

      責機關排定拆除，並由本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

      以罰鍰。」

　4.綜上，桃園市政府為桃園市之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桃園市市

    區道路之規劃、建設與管理，為桃園市政府之權責；桃園市

    政府雖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2條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將所轄市

    區道路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

    項委由其所屬機關辦理，惟就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

    之認定乙事，則未依管理規則為任何授權，是以，桃園市所

    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屬桃園市政府權責範圍。又依

    管理規則第4條第2款、第6款規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為桃

    園市區內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管理等事項之權責機

    關，桃園市各區公所僅就里鄰未編號農路有修築、改善及養

    護等事項管理之責，且為桃園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準此，各區公所於收到寬度未達

    15公尺之市區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

    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

    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

    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惟各區公所

    之權責在於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

    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

    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至於道路之實

    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並無認定權責。

　㈡經查：

　⒈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現況坐落新

    屋區下田心字子段赤牛欄小段1890-1地號（下稱1890-1地號

    ，使用地類別為交通用地）、1893-1地號、1892地號及1893

    地號土地；1892地號土地西側毗鄰1890-1地號土地、東側毗

    鄰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地號道路土地（207巷245弄

    ）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所有權及土地他項權利查詢頁

    面可稽（本院卷1第413-415頁）。

　2.查1892、1893地號土地原均為原告之父黃鵬飛所有，黃鵬飛

    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贈與當時1892

    地號土地仍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新鄉赤字第169號），承租

    人為訴外人劉德茂，被告於97年11月10日核准1892地號土地

    租約變更登記。嗣原告以劉德茂有不自任耕作或非因不可抗

    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之情事，向劉德茂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

    示，並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確認土地租賃關係不存在之

    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及臺灣高等法

    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民事判決，就關於1892地號土地部分

    ，駁回原告2人之訴確定（本院卷1第57-66頁、本院卷2第93

    -97頁）。

　3.其後，原告於110年2月25日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劉其

    騰合意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租約，劉其騰並於翌日出具手寫

    切結書，表示劉德茂曾於92至93年間同意毗鄰之工廠將1893

    -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土地相鄰之部分拓寬1公尺（

    本院卷1第28頁），原告乃向楊梅地政所申請土地複丈，經

    楊梅地政所於110年11月9日出具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1

    第249頁），原告乃於110年11月28日提出陳情，主張其申請

    鑑界後發現，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部分（即系爭土地）遭

    市區道路占用逾200平方公尺，並遭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逕設電線桿（按：實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信桿），

    請儘速遷移並恢復系爭土地作農業使用等語（訴願卷第125

    頁），嗣兩造、赤欄里辦公處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11

    0年12月13日在207巷與同巷245弄交界處進行現場會勘，會

    勘結論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辦理電信桿遷移，至於

    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占用欲收回乙節，因207巷已供公眾通

    行多年，原告如欲收回，請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

    廢道事宜（訴願卷第120頁）。

　4.原告不服前揭會勘結論，處理情形如下：

　　⑴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向桃園市政府陳情，主張其所有之18

      92地號土地未經原告同意，被桃園市政府鋪設柏油，其要

      求桃園市政府復原，儘速刨除柏油路面，恢復土地原貌，

      其保留申請國家賠償之權力等語，案經桃園市政府交付被

      告回覆，被告回覆內容略以：「本案經臺端反應，本公所

      （即被告）即於110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場與會，

      經臺端說明及土地鑑界結果，發現有部分土地已做為道路

      使用，惟該巷道（中山西路2段207巷）已供公眾通行通行

      數十年如土地所有權人欲將土地收回，請依規定先向桃園

      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等語（訴願卷第118頁）

      。

　　⑵原告復以110年12月20日陳情函給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

      程處及桃園市政府政風處（下稱被告等3單位），表示207

      巷經通行多年固為事實，但其通行寬度並未涉及1892地號

      土地範圍，請確認1892地號土地上面鋪設柏油路是否為機

      關所為等語（訴願卷第115-116頁）。被告乃以110年12月

      30日桃市新工字第1100030068號函（下稱110年12月30日

      函）復原告，略以：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

      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

      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道路開闢資料，查無207巷於96

      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

      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

      由被告依現況管養，建請原告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15條規定申請廢道或循合法行政救濟程序等語（訴願卷

      第114頁）。

　　⑶原告再以111年1月6日陳情函給被告等3單位，主張1892地

      號土地西側與1890-1毗鄰之部分（即207巷），以及1892

      及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道路土地相接之部分（即20

      7巷245弄）在90至96年間因莫名原因被拓寬了，並提出航

      照圖為證，請相關單位查明由誰人所為（訴願卷第111-11

      3頁），被告乃再以111年1月14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0065

      8號函，復原告略以：被告相關公文檔案系統並無1892地

      號及1890-1地號土地於90至96年間有再次開闢道路之相關

      資料，另詢問當地耆老皆表示該巷道已通行許久且無有再

      次開闢之印象；原告提供之90年航照圖並未能具體說明該

      道路有再次被拓寬之情事，該巷道於67年之航照已存在並

      供公眾通行，故上述期間內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等語

      （訴願卷第110頁）。政風處亦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

      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

      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

      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

　5.嗣被告於111年4月25日接獲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原告於207

    巷上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經被告至現場會勘，認原

    告私設之交通桿妨礙人車通行使用，乃以原處分命原告於11

    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訴願卷第106-108頁）；原告不服

    ，循序提起本件行政爭訟，被告嗣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

    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上開事實經

    本院審認核與卷證相符，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對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即已存在並不爭執，

    但主張因該巷弄道路拓寬致使用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

    分土地，A部分土地被拓寬係92年間巷弄內工廠為方便其大

    型車輛進出而拓寬，為進一步確認道路拓寬之時點，原告委

    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見86與88年系爭

    A部分並未被鋪上柏油而作為道路使用，直到92年之空拍圖

    始見A部分道路被拓寬之痕跡，故確知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

    系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被告則辯

    稱：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被

    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綜合兩造陳述意旨，本件爭點在於

    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是否於92年使用A部分土地而拓寬，

    原告應就所主張207巷及同巷245弄巷弄於92年間拓寬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原告就所主張拓寬之事實提出空照圖套疊地籍

    線圖及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為證，惟無法證明207巷及同

    巷245弄於92年間有拓寬之事實，說明如下：

　1.本件207巷及同巷245弄現況如現況照片所示（本院卷1第343

    至349頁乙證8）。經對照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

    測分署（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下稱「航測分署」）64年4月2日及80年10月23日類比航攝影

    像（本院卷2第201、203頁）已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存在

    ；被告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

    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

    ；被告經查調其公文查詢系統，查無88年至95年間207巷及

    同巷245弄道路工程施作資料（本院卷1第351頁），並稱被

    告查無道路開闢資料，而且若有鄰近工廠擅自拓寬的話，衡

    情會被舉報，但被告確實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

    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

    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政

    風處就原告向其陳情原告所有之系爭1892地號土地未經所有

    權人同意，遭鋪設柏油，曾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

    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

    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

    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再依現場照片、街景圖（

    本院卷1第223、225、343、345、347、349頁）可見207巷寬

    度前後一致，原告主張A部分土地於92年間被使用拓寬為道

    路，若屬實，則92年度空照圖上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與18

    92地號相鄰部分應較同巷弄其他地方寬，但經比對90年航照

    圖及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訴願卷第133頁、本院卷1第39頁

    ），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207巷及同巷245弄與1892地號土地

    相鄰部分與同巷弄道路其他部分相較，並無較寬情形，自難

    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92年間經拓寬。

　2.依航測分署網站說明：「本服務之航空照片影像的拍攝方式

    係由航攝飛機攜帶精密『空中照相機』自空中垂直向下拍照，

    將地面上物、地貌做永久忠實紀錄，由於航空照片是中心投

    影，無固定比例尺，因此不能直接當地圖使用!」（本院卷2

    第205頁），可知航測分署之空照圖無固定比例尺，影像常

    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均不一

    致、存在誤差，被告辯稱：縱經處理，亦有偏移，無法套疊

    土地地號資料，而判定其正確經界位於何處，也不能依此判

    斷道路位置是否變動等，且與地籍圖之測量方式、比例尺等

    皆不相同，致無法精確套繪二者，是各種圖資套疊結果僅供

    參考，實際位置應以實地測量成果為準，即屬可採，尚難依

    原告委請第三人套疊空照圖與地籍圖作成原證4之套圖，進

    認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拓寬及使用1892地號A部分土

    地。

　3.查系爭1892等地號土地原由原告之父連同其他土地一併出租

    予劉其騰之父劉德茂（歿）耕作使用，訂有三七五租約，嗣

    原告與其父於99年，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由，訴請確認劉德茂

    對上開1892地號等土地之租賃權不存在，並將土地返還予原

    告及其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年度訴字第1147號

    ，下稱民事事件）；該案於99年10月15日履勘現場，勘驗測

    量筆錄記載：「……請地政（楊梅地政事務所）指出1890、18

    92、1883、1897之界址、面積，請兩造指出各自出租及承租

    之範圍。……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

    告（即黃浩洋）答稱地主捐地作馬路。」有該案原告黃浩洋

    及被告訴訟代理人劉其騰簽名之筆錄可稽（本院卷2第399至

    402頁）。查1892地號土地除右邊與1893地號土地相鄰外，

    其餘3邊均臨道路，即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

    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上邊與其他道路相鄰。而原告

    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筆錄記載「1892地界線現有馬路的一半

    ，原告稱地主捐地作馬路」，表示地主將1892地號土地部分

    捐出供作道路使用；1892地號土地是否提供道路使用關乎原

    告使用土地之權益，若其僅提供上開三邊道路其中一邊使用

    ，原告殊無特別指明提供道路使用之1892地號土地究是那一

    邊之理，原告未特別指明，足認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

    道路相鄰及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供作道路使用部分（

    即A部分土地），業經地主捐作馬路使用。原告臨訟稱上開

    勘驗筆錄應係指1892地號與1765-1、1765-2及1765-3地號所

    形成之道路鄰接處，與本件所爭執無關，為不可採。

　4.原告提出訴外人劉其騰（上開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劉德茂

    之子）於111年8月26日出具之切結書（本院卷1第28頁原證3

    ）為證，該切結書略以：「本人劉其騰茲證明桃園市新屋區

    中山西路二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建物土地前一任所有人，

    於中華民國92-93年興建工廠時，為方便日後工廠大型車輛

    進出貨與家父(歿)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巷道加大使用租金

    補償稻貨減損損失。同意其派人施工將道路用地下田心子段

    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相鄰處部

    分加寬1公尺。拓寬道路致肇致1892、1893地號農地……每年

    一次給付新臺幣現金壹仟元正稅金以為補償……」姑不論所述

    與原告黃浩洋於上開民事事件履勘現場時所述「1892（地號

    ）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黃浩洋）稱地主捐

    地作馬路」不合；再觀諸切結書內容，劉其騰所述事項為其

    父劉德茂與第三人間之事項，並非自己親身經歷事項，且就

    所述事項未提出任何證據（例如：劉德茂與第三人工廠之協

    議等），劉其騰所稱「工廠前一任所有人」究指何工廠？劉

    德茂協議究與何工廠、何人協議？劉其騰為何能知悉其父與

    第三人約定內容？均未見說明，自難憑此切結書認定207巷

    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道路。又切結書上

    無劉其騰地址、電話等聯絡方式，原告稱其曾懇求劉其騰出

    庭作證，但劉其騰無意願，亦無法勉強（本院卷1第420頁原

    告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無從傳喚劉其騰到庭調查證據，

    附此敘明。

　㈣按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

    ：……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

    道路。……」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2條：「本規則所稱

    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

    。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

    」第4條第6款：「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六、本市

    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

    。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

    如下：……(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

    區道路。」查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

    之一部，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為桃園市非都市土地計畫區

    範圍內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故屬桃園市行政區域內，都市

    計劃區域以外之道路，而為屬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所稱

    之市區道路，且為路寬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依管理規則

    第4條第6款及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被告為該道路之養

    護機關及道路障礙處理機關。次查，系爭207巷及同巷245弄

    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經比對卷內歷年（86、88、90及92年

    ）航照圖、類比航攝影像圖，足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路

    型幾無不同，前後寬度一致，若有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則2

    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原告主張

    道路於92年間拓寬為不可採。因道路自何時開始、由何人鋪

    設柏油養護，均屬不明，且被告雖為養護及排除道路障礙權

    責單位，惟其自67年迄今均無養護或開闢拓寬之紀錄。綜上

    ，系爭A部分土地係自何時開始作為道路使用，雖有不明，

    但可以確認自67年起即供公眾通行，年代久遠，現屬被告應

    予以管護及排除道路障礙之市區道路，仍足以認定。

　㈤原告逕於1892地號土地上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非法所許

    ：

　1.查本件查無系爭A部分土地上之柏油為何人所鋪設，惟系爭A

    部分土地現況確為供公眾通行之市區道路，已如前述；而如

    前述，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規定，桃園市鄰里內未編號農

    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屬各區公所權責，如里鄰未

    編號農路遭私設各項設施，各區公所於收到道路障礙通報後

    ，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

    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

    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

    條規定處以罰鍰；各區公所就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

    無公用地役關係雖無認定權責，惟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

    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

    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

    屬工程。

　2.原告一再主張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不存在，但並

    未向判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存在之權責機關桃園市政府確認

    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否，且於民事事件勘驗測

    量庭時表示「地主捐地作馬路」，逕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

    置交通桿，致遭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之赤欄里辦公處於111年

    4月25日通報有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之情事，被告為

    里鄰未編號農路之道路障礙處理權責機關，依法即應就道路

    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為認定，並基於公共安全之

    必要，對於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的私設道路附屬工程，應限

    期命行為人拆除。是以，被告經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後至現場

    勘查，審認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經公眾通行之道路，原告

    設置交通桿確已影響人車通行，而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

    爭A部分土地上私設之交通桿，於法並無不合。

　3.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為之，尚不得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以

    ，所有人於行使權利時，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為之，且不

    得違反公益，如狀態未明，應循法定紛爭解決程序以確定其

    權利，尚無許人民恣意以己力實現其權利，否則基本法秩序

    將陷於混亂，社會穩定、公平及正義亦將無從獲得保障。原

    告自承1892地號土地供道路使用係「地主捐地作馬路」，則

    其所有權之行使當受限制，原告竟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自

    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而經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地

    赤欄里辦公處以該等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為由，通報被告為

    交通障礙排除；被告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養護管理機

    關，被告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負有之障礙排除管

    理責任，則被告受理赤欄里辦公室道路障礙通報後，經至現

    場查證，認原告私設交通桿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其基於公

    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本應限期命原告拆除該等有影響交通安

    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限期原告

    拆除，於法並無違誤。

　㈥原告復主張其係於私有之1892地號土地設置交通桿，該部分

    系爭A部分土地應為農地而非道路，故其並無拆除之義務云

    云。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

    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

    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

    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

    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

    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

    八七水災等）為必要。」查系爭1892地號上A部分土地（道

    路）範圍，究於何時、何人開闢為道路通行使用，尚無從查

    證。次查桃園市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中山西路2段207巷

    現況分別於北側連接中山西路2段，中段貫穿東赤路，並經

    由其201弄連接東福路，南側則由其295弄連接東福路556巷

    至東福路，形成道路通行網絡，足證確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

    使用。原告於99年10月15日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原告共3人

    ，包括本件原告2人及原告之父王鵬飛）測量時，已經知悉

    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已作為道路使用並鋪設柏

    油，但前未曾阻止作為道路通行使用。是以，A部分土地已

    具備：(一)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於公眾通行之初

    ，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三)經歷之年代久遠未曾中斷等

    要件，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具既成道路

    公用地役關係情事。A部分土地既已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情事

    ，在公法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範圍內負有容忍公眾使用之義

    務，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茲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

    仍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未經申請廢道，亦未經道路主管

    機關或法院認定公用地役關係存否，原告即以自力救濟之方

    式，逕於現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上私自設置交通桿，自非法之

    所許；被告基於維護人車通行、交通安全之目的，定期命原

    告拆除，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在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有礙人車

    安全之交通障礙，被告作成原處分，依法限期原告拆除，即

    屬有據。原告執詞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並無理由，應以判

    決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林妙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建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1年度訴字第1188號
114年9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浩洋                                   
            黃澂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英磊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詩鈿（區長）
訴訟代理人  陳冠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市區道路條例事件，原告不服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1014495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姜義坤，於訴訟中變更為鄭詩鈿，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1第1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按「（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同法第196條第2項又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茲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原告遂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處分違法」（本院卷1第447頁至448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被告對於訴之變更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據前開規定，原告為訴之變更，本院認為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又參照司法院院字第641號解釋意旨，不服受理訴願機關之決定者，雖非原訴願人亦得提起撤銷訴訟，但以該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為限。故利害關係相同之人，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規定起訴，應自行提起訴願以資救濟，其未提起訴願，基於訴願前置主義，原則上不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惟於例外情形，如訴訟標的對於原訴願人及其他有相同利害關係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則既經原訴願人踐行訴願程序，可認為原提起訴願之當事人，有為所有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原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得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起訴（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2人共有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2地號土地（下稱1892地號土地），原處分將原告2人均列為受文者，限期命原告2人將1892地號土地上之交通桿拆除，則原告2人就本件訴訟均具有訴訟權能，並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參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結論，雖原告黃澂洋未經訴願程序，惟本件訴訟標的對於原告2人必須合一確定，自應允許原告黃澂洋嗣後追加成為原告，爰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原告2人共有之1892地號土地原為其父黃鵬飛所有，並註記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共有。該1892地號土地現有部分位於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207巷245弄柏油路上（下稱207巷及同巷245弄，1892地號土地上207巷及同巷245弄柏油路部分下稱A部分土地）。被告查得原告在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上逕自設置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遂以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請原告於11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屆期未拆除者，被告將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原告不服，主張1892地號土地為農地，A部分土地疑於92年間遭第三人圖通行之便利而違法拓寬為道路，致成為207巷及同巷245弄之一部分，原告乃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等由，提起訴願仍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系爭A部分土地確實遭人違法拓寬：
　⒈緣1892地號土地原為原告2人之父黃鵬飛所有，出租予訴外人劉德茂耕作，於96年7月26日贈與原告2人，嗣劉德茂與黃鵬飛均過世，原告2人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劉其騰等人乃於110年2月25日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原告2人為確認1892地號土地範圍，乃向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下稱楊梅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鑑界複丈，110年11月10日複丈時，A部分土地遭鋪設柏油、設置電線桿等作道路使用情事，原告2人為主張權利，乃於其上設置交通桿，遭被告以原處分要求拆除。原告2人為查明A部分土地由何人拓寬，乃詢問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其騰，經其表示係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下稱系爭工廠）前任所有權人於92至93年間，為便利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而與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劉德茂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而將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毗鄰之部分加寬1公尺；經原告委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證明A部分土地於86至88年間並未被鋪設柏油作道路使用，直至92年空照圖始見系爭A部分土地被拓寬之痕跡，系爭工廠亦有新增建物出現，系爭A部分土地確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
　⒉訴外人劉其騰與A部分土地無利害關係，並無偽證動機，工研院之地籍線套繪更係以科學方法為之，被告未提反證，空言否認上開證據之證明力，實無足採。被告另以桃園市政府政風處111年1月19日桃政查字第1110000349號函（下稱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主張被告於67年以後即未曾再辦理道路拓寬作業云云，則被告自應查明何以該道路現況與92年以前不同，為何增加A部分土地；原告係迫於無奈，方基於土地所有權能以黃色標線和交通桿排除他人干涉。　
　㈡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參酌司法院前大法官解釋第400號解釋（下稱釋字第400號 解釋）理由：「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44號民事判決等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者，就其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僅系爭工廠有使用必要，故不符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之要件；207巷雖可能有系爭工廠以外之人通行，然參照該區之地籍圖，除系爭工廠以外之其他住戶，皆有其他路線可對外聯絡，且92年之前約3米寬之道路亦足以供公眾通行，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對於不特定之公眾而言並無必要。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僅經承租人同意，所有權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故，未實際管理使用系爭A部分土地，自然無從阻止，惟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並未經所有權人同意。由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與工研院之航照套疊地籍線圖可知，系爭A部分土地為系爭工廠於92年間違法拓寬，迄今不到20年，顯然不符「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之要件。
　⒊本件爭點在於92年由系爭工廠違法拓寬之系爭A部分土地，而非92年拓寬前207巷及同巷245弄已存在之部分，被告所舉皆為207巷及同巷245弄在92年未經拓寬前已存在之部分通行多年之證據，與原告所爭執之系爭A部分土地係於92年以後始拓寬、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之爭點並不相關。依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7條反面解釋，即使系爭A部分土地確為道路而須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權限、管理機關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亦以具公用地役關係為前提；系爭A部分土地原為農地，並非道路，不具公用地役關係，已如前述，被告並無養護權限，原處分違法。　
  ㈢縱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解釋上仍應以依法供公眾通行為必要：
　　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並無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之道路定義「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且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應結合行政程序法第4條規定，而解釋為其他依法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方屬合憲合法解釋，否則行政機關無法源依據、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市區道路條例管理，又何需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存否；至於被告援引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29號、110年度訴字第76號、111年度再字第40號等判決意旨，主張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所稱之道路，本不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為限，土地所有權人有何土地利用之私法上紛爭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云云，顯有斷章取義之處，因該等案件所涉道路供公眾通行仍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建築法規或民法作為依據，並非全無法令依據即可占用民地為道路，被告稱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權源，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之見解，反為上開判決理由所推翻，被告所辯實無足採。
　㈣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之定義系規定於第2條，  本管理規則對於「道路」本身並無明確之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自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而其中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自非如被告所言，無論合法或非法，「凡供公眾通行，不問所有權誰屬，法律上管理態樣如何，縱未編號，均為所謂道路」。如按被告所言道路之定義，則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之權源，只有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如此即無須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之存否，即可恣意拓寬鋪設柏油，因供公眾通行之事實狀態，而成為「道路」，行政機關即可依據相關道路管理法規，「合法」予以管理。如此之解釋顯然違反前述行政程序法第4條以及憲法法治國原則最基本之依法行政原則。
　㈤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違法拓寬，不符合公用地役關係成立之要件。被告機關僅依市區道路條例等行政法規，不足以認定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行政機關之道路管理措施之義務。原告作為系爭A部分之所有人，於系爭A部分標記黃線、設置交通桿乃基於土地所有權人正當使用權利之行使，目的在於行使民法第767條所有權人排除侵害之權利，自無違法之處。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查無207巷及同巷245弄拓寬資料：
　⒈依據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1892地號土地上現有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其後被告未曾辦理道路拓寬作業，尚未發現有原告所稱未經同意擅自道路鋪設柏油情事；經調閱空照圖，1892地號土地於67年已有現有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經詢問地方耆老，均表示該道路已通行許久，且無再次開闢印象，查調88至95年間亦無該道路鋪設柏油或施作工程資料；原告陳稱該道路係第三人於92年間拓寬，並非原告所為，原告之父黃鵬飛及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德茂於另案民事租佃爭議事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就207巷及同巷245弄亦無爭執或請求勘驗、測繪，更足證207巷及同巷245弄早已供公眾通行，並無人阻止或中斷，亦無佃農同意第三人拓寬占用而構成不自認耕作情事。從而，該道路之起始及寬度均無可考，亦查無原告所稱道路拓寬工程資料，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僅執訴外人劉其騰片面之詞並無可採。
　⒉依現場照片、街景圖及航測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前後寬度一致，直至原告私設交通桿處始出現路寬不一致、路幅不同形狀之情形，足見該道路因原告私設交通桿而縮減路幅，致人車通行該處需繞過交通桿以防免碰撞，該交通桿自屬原告擅自建築之道路障礙，被告自得依市區道路條例第16條、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下稱路障作業要點）及管理規則等規定作成原處分。
　⒊再依86、88、92年間空照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前後寬度一致，假如第三人於1892地號土地上自行拓寬，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且經詢原農林航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頁資料，空照圖無座標系統，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不一致及存在誤差，無法套疊地籍圖以判定正確經界點，且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各種圖資套疊結果不具法律效力，僅供參考，其圖形或界址應以實地鑑界測量成果為準，原告提供之工研院套疊地籍圖、航測分署空照圖改作成果無座標、比例尺不一致及有誤差，應無足信，益徵原告稱第三人僅取得佃農同意即拓寬道路云云，尚乏實證。
　⒋訴外人劉其騰雖稱劉德茂有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情事云云；惟由另案民事判決及空照圖均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年代久遠，自始至終寬度均一致，如劉德茂確實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號土地，將構成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之不自任耕作，原告之父及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自無可能不為主張，惟原告之父及原告於調解、調處、民事保全證據及訴訟程序中均未為主張，應可認劉德茂並無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而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方未為主張並請求測繪；原告於本件卻為上述主張，應無可採。
　㈡所有權人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行使權利，不得違反公益，如其狀態未明，應先經法院訴訟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否則任由人民恣意藉己力實現，卻破壞他人自由或財產，基本法秩序將蕩然無存。原告雖稱其係為保全其所有權而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云云，惟本件係因里辦公室通報及當地往來民眾陳情原告所設交通桿造成道路前後寬度不一致，有安全之顧慮，被告乃據予辦理；原告應先舉證向民事法院訴請排除侵害並舉證究明該道路之始及寬度為何、其後有無第三人拓寬等節，而不應先行私設交通桿妨礙往來交通安全，致事實上供人車通行之道路範圍縮減、前後路寬不一致，原告未循民事訴訟途徑或廢道程序實現其權利，而逕私設交通桿，自於法未合。
  ㈢原告雖稱原處分違法云云，惟並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法？原告變更本件訴訟類型為確認訴訟，惟並未說明有何確認利益，縱使原處分被確認為違法，亦無從解決原告之道路爭議，更無從據此要求任何人拆還；207巷及同巷245弄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應廢道？認定之權責機關為桃園市政府，並非被告，且應經原告申請，原告自應以權責機關為相關行政救濟，如207巷及同巷245弄確實為第三人違法拓寬占用，原告為主張其民法上權利，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而非於其上私設交通桿，原告所為自非合法，其主張亦無理由。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系爭A部分土地照片及示意圖（本院卷1第17頁）、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本院卷1第97頁）、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入口網站截圖（本院卷1第247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租佃爭議事件99年10月15日勘驗測量筆錄（本院卷2第399-402頁）、楊梅地政事務所99年12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2第404-405頁）、楊梅地政所110年11月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1卷第249頁）、110年12月13日1892地號部分土地疑似遭道路占用案現場會勘紀錄（訴願卷第120-124頁）、原告提供之1892地號土地複丈照片（本院卷1第251-2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1-27頁）及原處分（本院卷1第19頁）附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是本件審酌事項為：被告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爭原告自行設立交通桿及標線，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市區道路條例
　　⑴第2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
　　⑵第3條第2款規定：「市區道路附屬工程，指下列規定而言：……二、道路之排水溝渠、護欄、涵洞、緣石、攔路石、擋土牆、路燈及屬於道路上各項標誌、號誌、管制設施、設備等。」其93年1月7日修法理由明載：「……二、道路交通管制設施種類眾多，非僅標誌、號誌、設備，尚有限高門、路況佈告燈牌、交通錐、擋車柱等管制設施，爰於第2款增列『管制設施』，以資周延。」故交通錐為管制設施之一種，係屬市區道路條例規定之市區道路附屬工程。
 　 ⑶第4條規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⑷第5條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區內者，得由各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之。」
　　⑸第6條第1項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依照都市計劃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計劃者，應依據第32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實際需要及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修築計劃，經報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
　　⑹第16條規定：「道路用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暨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勒令拆除之，並依第33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⑺第33條規定：「違反第16條或第27條第1項規定，擅自建築或開挖道路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2.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⑴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
　　⑵第4條規定：「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一、工務局：（一）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管理。但依本項規定應歸其他機關管轄之道路，不在此限。……（二）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及管理。…………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前項業務劃分有疑義或涉及二個以上機關之事項，由本府工務局協調有關機關辦理。本府各管理機關得將其第1項職掌之業務委託本府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學術機構辦理，或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⑶第7條規定：「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土地所有權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管理機關並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
　3.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
　　⑴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遏止私人或團體擅自占用市區道路，減縮市區道路既有空間，致影響通行狀態，爰依市區道路條例及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⑵第2點規定：「本要點所稱道路障礙，指桃園市政府處理私設斜坡道作業要點所定私設斜坡道以外，於道路用地範圍內，非屬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或市區道路條例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而定著道路土地上下之固定式障礙物。前項所稱固定式障礙物，包含車棚、墩柱、混凝土塊、金屬樁柱或其他定著於道路土地上下之物。」
　　⑶第3點規定：「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一)本府養護工程處：位於本市編號道路（市道、區道）及寬度15公尺以上之市區道路。(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⑷第4點第1項規定：「權責機關受理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屬實者，應通知行為人限期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權責機關排定拆除，並由本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
　4.綜上，桃園市政府為桃園市之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桃園市市區道路之規劃、建設與管理，為桃園市政府之權責；桃園市政府雖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2條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將所轄市區道路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項委由其所屬機關辦理，惟就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之認定乙事，則未依管理規則為任何授權，是以，桃園市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屬桃園市政府權責範圍。又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2款、第6款規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為桃園市區內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管理等事項之權責機關，桃園市各區公所僅就里鄰未編號農路有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管理之責，且為桃園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準此，各區公所於收到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惟各區公所之權責在於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至於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並無認定權責。
　㈡經查：
　⒈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現況坐落新屋區下田心字子段赤牛欄小段1890-1地號（下稱1890-1地號，使用地類別為交通用地）、1893-1地號、1892地號及1893地號土地；1892地號土地西側毗鄰1890-1地號土地、東側毗鄰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地號道路土地（207巷245弄）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所有權及土地他項權利查詢頁面可稽（本院卷1第413-415頁）。
　2.查1892、1893地號土地原均為原告之父黃鵬飛所有，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贈與當時1892地號土地仍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新鄉赤字第169號），承租人為訴外人劉德茂，被告於97年11月10日核准1892地號土地租約變更登記。嗣原告以劉德茂有不自任耕作或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之情事，向劉德茂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確認土地租賃關係不存在之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民事判決，就關於1892地號土地部分，駁回原告2人之訴確定（本院卷1第57-66頁、本院卷2第93-97頁）。
　3.其後，原告於110年2月25日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劉其騰合意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租約，劉其騰並於翌日出具手寫切結書，表示劉德茂曾於92至93年間同意毗鄰之工廠將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土地相鄰之部分拓寬1公尺（本院卷1第28頁），原告乃向楊梅地政所申請土地複丈，經楊梅地政所於110年11月9日出具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1第249頁），原告乃於110年11月28日提出陳情，主張其申請鑑界後發現，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部分（即系爭土地）遭市區道路占用逾200平方公尺，並遭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逕設電線桿（按：實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信桿），請儘速遷移並恢復系爭土地作農業使用等語（訴願卷第125頁），嗣兩造、赤欄里辦公處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12月13日在207巷與同巷245弄交界處進行現場會勘，會勘結論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辦理電信桿遷移，至於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占用欲收回乙節，因207巷已供公眾通行多年，原告如欲收回，請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訴願卷第120頁）。
　4.原告不服前揭會勘結論，處理情形如下：
　　⑴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向桃園市政府陳情，主張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未經原告同意，被桃園市政府鋪設柏油，其要求桃園市政府復原，儘速刨除柏油路面，恢復土地原貌，其保留申請國家賠償之權力等語，案經桃園市政府交付被告回覆，被告回覆內容略以：「本案經臺端反應，本公所（即被告）即於110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場與會，經臺端說明及土地鑑界結果，發現有部分土地已做為道路使用，惟該巷道（中山西路2段207巷）已供公眾通行通行數十年如土地所有權人欲將土地收回，請依規定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等語（訴願卷第118頁）。
　　⑵原告復以110年12月20日陳情函給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及桃園市政府政風處（下稱被告等3單位），表示207巷經通行多年固為事實，但其通行寬度並未涉及1892地號土地範圍，請確認1892地號土地上面鋪設柏油路是否為機關所為等語（訴願卷第115-116頁）。被告乃以110年12月30日桃市新工字第1100030068號函（下稱110年12月30日函）復原告，略以：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道路開闢資料，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建請原告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申請廢道或循合法行政救濟程序等語（訴願卷第114頁）。
　　⑶原告再以111年1月6日陳情函給被告等3單位，主張1892地號土地西側與1890-1毗鄰之部分（即207巷），以及1892及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道路土地相接之部分（即207巷245弄）在90至96年間因莫名原因被拓寬了，並提出航照圖為證，請相關單位查明由誰人所為（訴願卷第111-113頁），被告乃再以111年1月14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00658號函，復原告略以：被告相關公文檔案系統並無1892地號及1890-1地號土地於90至96年間有再次開闢道路之相關資料，另詢問當地耆老皆表示該巷道已通行許久且無有再次開闢之印象；原告提供之90年航照圖並未能具體說明該道路有再次被拓寬之情事，該巷道於67年之航照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故上述期間內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等語（訴願卷第110頁）。政風處亦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
　5.嗣被告於111年4月25日接獲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原告於207巷上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經被告至現場會勘，認原告私設之交通桿妨礙人車通行使用，乃以原處分命原告於11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訴願卷第106-108頁）；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爭訟，被告嗣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上開事實經本院審認核與卷證相符，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對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即已存在並不爭執，但主張因該巷弄道路拓寬致使用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A部分土地被拓寬係92年間巷弄內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為進一步確認道路拓寬之時點，原告委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見86與88年系爭A部分並未被鋪上柏油而作為道路使用，直到92年之空拍圖始見A部分道路被拓寬之痕跡，故確知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系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被告則辯稱：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綜合兩造陳述意旨，本件爭點在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是否於92年使用A部分土地而拓寬，原告應就所主張207巷及同巷245弄巷弄於92年間拓寬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就所主張拓寬之事實提出空照圖套疊地籍線圖及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為證，惟無法證明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有拓寬之事實，說明如下：
　1.本件207巷及同巷245弄現況如現況照片所示（本院卷1第343至349頁乙證8）。經對照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64年4月2日及80年10月23日類比航攝影像（本院卷2第201、203頁）已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存在；被告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經查調其公文查詢系統，查無88年至95年間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工程施作資料（本院卷1第351頁），並稱被告查無道路開闢資料，而且若有鄰近工廠擅自拓寬的話，衡情會被舉報，但被告確實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政風處就原告向其陳情原告所有之系爭1892地號土地未經所有權人同意，遭鋪設柏油，曾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再依現場照片、街景圖（本院卷1第223、225、343、345、347、349頁）可見207巷寬度前後一致，原告主張A部分土地於92年間被使用拓寬為道路，若屬實，則92年度空照圖上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與1892地號相鄰部分應較同巷弄其他地方寬，但經比對90年航照圖及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訴願卷第133頁、本院卷1第39頁），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207巷及同巷245弄與1892地號土地相鄰部分與同巷弄道路其他部分相較，並無較寬情形，自難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92年間經拓寬。
　2.依航測分署網站說明：「本服務之航空照片影像的拍攝方式係由航攝飛機攜帶精密『空中照相機』自空中垂直向下拍照，將地面上物、地貌做永久忠實紀錄，由於航空照片是中心投影，無固定比例尺，因此不能直接當地圖使用!」（本院卷2第205頁），可知航測分署之空照圖無固定比例尺，影像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均不一致、存在誤差，被告辯稱：縱經處理，亦有偏移，無法套疊土地地號資料，而判定其正確經界位於何處，也不能依此判斷道路位置是否變動等，且與地籍圖之測量方式、比例尺等皆不相同，致無法精確套繪二者，是各種圖資套疊結果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實地測量成果為準，即屬可採，尚難依原告委請第三人套疊空照圖與地籍圖作成原證4之套圖，進認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拓寬及使用1892地號A部分土地。
　3.查系爭1892等地號土地原由原告之父連同其他土地一併出租予劉其騰之父劉德茂（歿）耕作使用，訂有三七五租約，嗣原告與其父於99年，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由，訴請確認劉德茂對上開1892地號等土地之租賃權不存在，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年度訴字第1147號，下稱民事事件）；該案於99年10月15日履勘現場，勘驗測量筆錄記載：「……請地政（楊梅地政事務所）指出1890、1892、1883、1897之界址、面積，請兩造指出各自出租及承租之範圍。……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即黃浩洋）答稱地主捐地作馬路。」有該案原告黃浩洋及被告訴訟代理人劉其騰簽名之筆錄可稽（本院卷2第399至402頁）。查1892地號土地除右邊與1893地號土地相鄰外，其餘3邊均臨道路，即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上邊與其他道路相鄰。而原告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筆錄記載「1892地界線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稱地主捐地作馬路」，表示地主將1892地號土地部分捐出供作道路使用；1892地號土地是否提供道路使用關乎原告使用土地之權益，若其僅提供上開三邊道路其中一邊使用，原告殊無特別指明提供道路使用之1892地號土地究是那一邊之理，原告未特別指明，足認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及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供作道路使用部分（即A部分土地），業經地主捐作馬路使用。原告臨訟稱上開勘驗筆錄應係指1892地號與1765-1、1765-2及1765-3地號所形成之道路鄰接處，與本件所爭執無關，為不可採。
　4.原告提出訴外人劉其騰（上開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劉德茂之子）於111年8月26日出具之切結書（本院卷1第28頁原證3）為證，該切結書略以：「本人劉其騰茲證明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二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建物土地前一任所有人，於中華民國92-93年興建工廠時，為方便日後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貨與家父(歿)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同意其派人施工將道路用地下田心子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相鄰處部分加寬1公尺。拓寬道路致肇致1892、1893地號農地……每年一次給付新臺幣現金壹仟元正稅金以為補償……」姑不論所述與原告黃浩洋於上開民事事件履勘現場時所述「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黃浩洋）稱地主捐地作馬路」不合；再觀諸切結書內容，劉其騰所述事項為其父劉德茂與第三人間之事項，並非自己親身經歷事項，且就所述事項未提出任何證據（例如：劉德茂與第三人工廠之協議等），劉其騰所稱「工廠前一任所有人」究指何工廠？劉德茂協議究與何工廠、何人協議？劉其騰為何能知悉其父與第三人約定內容？均未見說明，自難憑此切結書認定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道路。又切結書上無劉其騰地址、電話等聯絡方式，原告稱其曾懇求劉其騰出庭作證，但劉其騰無意願，亦無法勉強（本院卷1第420頁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無從傳喚劉其騰到庭調查證據，附此敘明。
　㈣按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2條：「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第4條第6款：「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查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一部，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為桃園市非都市土地計畫區範圍內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故屬桃園市行政區域內，都市計劃區域以外之道路，而為屬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所稱之市區道路，且為路寬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及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被告為該道路之養護機關及道路障礙處理機關。次查，系爭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經比對卷內歷年（86、88、90及92年）航照圖、類比航攝影像圖，足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路型幾無不同，前後寬度一致，若有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則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原告主張道路於92年間拓寬為不可採。因道路自何時開始、由何人鋪設柏油養護，均屬不明，且被告雖為養護及排除道路障礙權責單位，惟其自67年迄今均無養護或開闢拓寬之紀錄。綜上，系爭A部分土地係自何時開始作為道路使用，雖有不明，但可以確認自67年起即供公眾通行，年代久遠，現屬被告應予以管護及排除道路障礙之市區道路，仍足以認定。
　㈤原告逕於1892地號土地上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非法所許：
　1.查本件查無系爭A部分土地上之柏油為何人所鋪設，惟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確為供公眾通行之市區道路，已如前述；而如前述，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規定，桃園市鄰里內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屬各區公所權責，如里鄰未編號農路遭私設各項設施，各區公所於收到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各區公所就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雖無認定權責，惟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
　2.原告一再主張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不存在，但並未向判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存在之權責機關桃園市政府確認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否，且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庭時表示「地主捐地作馬路」，逕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致遭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之赤欄里辦公處於111年4月25日通報有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之情事，被告為里鄰未編號農路之道路障礙處理權責機關，依法即應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為認定，並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對於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的私設道路附屬工程，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是以，被告經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後至現場勘查，審認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經公眾通行之道路，原告設置交通桿確已影響人車通行，而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爭A部分土地上私設之交通桿，於法並無不合。
　3.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為之，尚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以，所有人於行使權利時，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為之，且不得違反公益，如狀態未明，應循法定紛爭解決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尚無許人民恣意以己力實現其權利，否則基本法秩序將陷於混亂，社會穩定、公平及正義亦將無從獲得保障。原告自承1892地號土地供道路使用係「地主捐地作馬路」，則其所有權之行使當受限制，原告竟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自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而經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地赤欄里辦公處以該等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為由，通報被告為交通障礙排除；被告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養護管理機關，被告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負有之障礙排除管理責任，則被告受理赤欄里辦公室道路障礙通報後，經至現場查證，認原告私設交通桿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本應限期命原告拆除該等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於法並無違誤。
　㈥原告復主張其係於私有之1892地號土地設置交通桿，該部分系爭A部分土地應為農地而非道路，故其並無拆除之義務云云。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查系爭1892地號上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究於何時、何人開闢為道路通行使用，尚無從查證。次查桃園市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中山西路2段207巷現況分別於北側連接中山西路2段，中段貫穿東赤路，並經由其201弄連接東福路，南側則由其295弄連接東福路556巷至東福路，形成道路通行網絡，足證確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使用。原告於99年10月15日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原告共3人，包括本件原告2人及原告之父王鵬飛）測量時，已經知悉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已作為道路使用並鋪設柏油，但前未曾阻止作為道路通行使用。是以，A部分土地已具備：(一)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三)經歷之年代久遠未曾中斷等要件，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具既成道路公用地役關係情事。A部分土地既已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情事，在公法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範圍內負有容忍公眾使用之義務，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茲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仍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未經申請廢道，亦未經道路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公用地役關係存否，原告即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於現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上私自設置交通桿，自非法之所許；被告基於維護人車通行、交通安全之目的，定期命原告拆除，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在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有礙人車安全之交通障礙，被告作成原處分，依法限期原告拆除，即屬有據。原告執詞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並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林妙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建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1年度訴字第1188號

114年9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浩洋                                   

            黃澂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英磊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代  表  人  鄭詩鈿（區長）

訴訟代理人  陳冠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市區道路條例事件，原告不服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府法訴字第111014495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姜義坤，於訴訟中變更為鄭詩鈿，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1第1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按「（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同法第196條第2項又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茲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原告遂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訴之聲明為：「確認原處分違法」（本院卷1第447頁至448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被告對於訴之變更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據前開規定，原告為訴之變更，本院認為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1款規定，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者，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又參照司法院院字第641號解釋意旨，不服受理訴願機關之決定者，雖非原訴願人亦得提起撤銷訴訟，但以該訴願決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為限。故利害關係相同之人，自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規定起訴，應自行提起訴願以資救濟，其未提起訴願，基於訴願前置主義，原則上不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惟於例外情形，如訴訟標的對於原訴願人及其他有相同利害關係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則既經原訴願人踐行訴願程序，可認為原提起訴願之當事人，有為所有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原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得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起訴（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2人共有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2地號土地（下稱1892地號土地），原處分將原告2人均列為受文者，限期命原告2人將1892地號土地上之交通桿拆除，則原告2人就本件訴訟均具有訴訟權能，並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參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93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結論，雖原告黃澂洋未經訴願程序，惟本件訴訟標的對於原告2人必須合一確定，自應允許原告黃澂洋嗣後追加成為原告，爰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原告2人共有之1892地號土地原為其父黃鵬飛所有，並註記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共有。該1892地號土地現有部分位於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207巷245弄柏油路上（下稱207巷及同巷245弄，1892地號土地上207巷及同巷245弄柏油路部分下稱A部分土地）。被告查得原告在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上逕自設置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遂以111年5月10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10510號函（下稱原處分），請原告於11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屆期未拆除者，被告將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原告不服，主張1892地號土地為農地，A部分土地疑於92年間遭第三人圖通行之便利而違法拓寬為道路，致成為207巷及同巷245弄之一部分，原告乃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等由，提起訴願仍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系爭A部分土地確實遭人違法拓寬：

　⒈緣1892地號土地原為原告2人之父黃鵬飛所有，出租予訴外人劉德茂耕作，於96年7月26日贈與原告2人，嗣劉德茂與黃鵬飛均過世，原告2人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劉其騰等人乃於110年2月25日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耕地三七五租約。原告2人為確認1892地號土地範圍，乃向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下稱楊梅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鑑界複丈，110年11月10日複丈時，A部分土地遭鋪設柏油、設置電線桿等作道路使用情事，原告2人為主張權利，乃於其上設置交通桿，遭被告以原處分要求拆除。原告2人為查明A部分土地由何人拓寬，乃詢問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其騰，經其表示係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下稱系爭工廠）前任所有權人於92至93年間，為便利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而與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劉德茂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而將桃園市新屋區下田心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毗鄰之部分加寬1公尺；經原告委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證明A部分土地於86至88年間並未被鋪設柏油作道路使用，直至92年空照圖始見系爭A部分土地被拓寬之痕跡，系爭工廠亦有新增建物出現，系爭A部分土地確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

　⒉訴外人劉其騰與A部分土地無利害關係，並無偽證動機，工研院之地籍線套繪更係以科學方法為之，被告未提反證，空言否認上開證據之證明力，實無足採。被告另以桃園市政府政風處111年1月19日桃政查字第1110000349號函（下稱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主張被告於67年以後即未曾再辦理道路拓寬作業云云，則被告自應查明何以該道路現況與92年以前不同，為何增加A部分土地；原告係迫於無奈，方基於土地所有權能以黃色標線和交通桿排除他人干涉。　

　㈡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參酌司法院前大法官解釋第400號解釋（下稱釋字第400號 解釋）理由：「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44號民事判決等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者，就其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山西路2段207巷245弄僅系爭工廠有使用必要，故不符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之要件；207巷雖可能有系爭工廠以外之人通行，然參照該區之地籍圖，除系爭工廠以外之其他住戶，皆有其他路線可對外聯絡，且92年之前約3米寬之道路亦足以供公眾通行，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對於不特定之公眾而言並無必要。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僅經承租人同意，所有權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故，未實際管理使用系爭A部分土地，自然無從阻止，惟系爭A部分土地之拓寬並未經所有權人同意。由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與工研院之航照套疊地籍線圖可知，系爭A部分土地為系爭工廠於92年間違法拓寬，迄今不到20年，顯然不符「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之要件。

　⒊本件爭點在於92年由系爭工廠違法拓寬之系爭A部分土地，而非92年拓寬前207巷及同巷245弄已存在之部分，被告所舉皆為207巷及同巷245弄在92年未經拓寬前已存在之部分通行多年之證據，與原告所爭執之系爭A部分土地係於92年以後始拓寬、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之爭點並不相關。依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7條反面解釋，即使系爭A部分土地確為道路而須限制土地所有權人之使用權限、管理機關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亦以具公用地役關係為前提；系爭A部分土地原為農地，並非道路，不具公用地役關係，已如前述，被告並無養護權限，原處分違法。　

  ㈢縱系爭A部分土地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解釋上仍應以依法供公眾通行為必要：

　　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並無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之道路定義「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且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應結合行政程序法第4條規定，而解釋為其他依法供公眾通行之地方，方屬合憲合法解釋，否則行政機關無法源依據、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市區道路條例管理，又何需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存否；至於被告援引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29號、110年度訴字第76號、111年度再字第40號等判決意旨，主張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所稱之道路，本不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為限，土地所有權人有何土地利用之私法上紛爭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云云，顯有斷章取義之處，因該等案件所涉道路供公眾通行仍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建築法規或民法作為依據，並非全無法令依據即可占用民地為道路，被告稱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權源，只要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之見解，反為上開判決理由所推翻，被告所辯實無足採。

　㈣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對於道路之定義系規定於第2條，  本管理規則對於「道路」本身並無明確之定義，基於法規之體系一致性，自應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而其中所謂「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自非如被告所言，無論合法或非法，「凡供公眾通行，不問所有權誰屬，法律上管理態樣如何，縱未編號，均為所謂道路」。如按被告所言道路之定義，則行政機關無須有法律之權源，只有鋪設柏油即可按相關道路管理條例管理，如此即無須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或認定公用地役權之存否，即可恣意拓寬鋪設柏油，因供公眾通行之事實狀態，而成為「道路」，行政機關即可依據相關道路管理法規，「合法」予以管理。如此之解釋顯然違反前述行政程序法第4條以及憲法法治國原則最基本之依法行政原則。

　㈤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係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違法拓寬，不符合公用地役關係成立之要件。被告機關僅依市區道路條例等行政法規，不足以認定土地所有權人有容忍行政機關之道路管理措施之義務。原告作為系爭A部分之所有人，於系爭A部分標記黃線、設置交通桿乃基於土地所有權人正當使用權利之行使，目的在於行使民法第767條所有權人排除侵害之權利，自無違法之處。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查無207巷及同巷245弄拓寬資料：

　⒈依據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1892地號土地上現有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其後被告未曾辦理道路拓寬作業，尚未發現有原告所稱未經同意擅自道路鋪設柏油情事；經調閱空照圖，1892地號土地於67年已有現有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經詢問地方耆老，均表示該道路已通行許久，且無再次開闢印象，查調88至95年間亦無該道路鋪設柏油或施作工程資料；原告陳稱該道路係第三人於92年間拓寬，並非原告所為，原告之父黃鵬飛及1892地號土地原承租人劉德茂於另案民事租佃爭議事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就207巷及同巷245弄亦無爭執或請求勘驗、測繪，更足證207巷及同巷245弄早已供公眾通行，並無人阻止或中斷，亦無佃農同意第三人拓寬占用而構成不自認耕作情事。從而，該道路之起始及寬度均無可考，亦查無原告所稱道路拓寬工程資料，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僅執訴外人劉其騰片面之詞並無可採。

　⒉依現場照片、街景圖及航測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前後寬度一致，直至原告私設交通桿處始出現路寬不一致、路幅不同形狀之情形，足見該道路因原告私設交通桿而縮減路幅，致人車通行該處需繞過交通桿以防免碰撞，該交通桿自屬原告擅自建築之道路障礙，被告自得依市區道路條例第16條、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下稱路障作業要點）及管理規則等規定作成原處分。

　⒊再依86、88、92年間空照圖，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前後寬度一致，假如第三人於1892地號土地上自行拓寬，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且經詢原農林航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頁資料，空照圖無座標系統，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不一致及存在誤差，無法套疊地籍圖以判定正確經界點，且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各種圖資套疊結果不具法律效力，僅供參考，其圖形或界址應以實地鑑界測量成果為準，原告提供之工研院套疊地籍圖、航測分署空照圖改作成果無座標、比例尺不一致及有誤差，應無足信，益徵原告稱第三人僅取得佃農同意即拓寬道路云云，尚乏實證。

　⒋訴外人劉其騰雖稱劉德茂有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情事云云；惟由另案民事判決及空照圖均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年代久遠，自始至終寬度均一致，如劉德茂確實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號土地，將構成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之不自任耕作，原告之父及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自無可能不為主張，惟原告之父及原告於調解、調處、民事保全證據及訴訟程序中均未為主張，應可認劉德茂並無同意第三人拓寬道路占用1892地號而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原告於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方未為主張並請求測繪；原告於本件卻為上述主張，應無可採。

　㈡所有權人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行使權利，不得違反公益，如其狀態未明，應先經法院訴訟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否則任由人民恣意藉己力實現，卻破壞他人自由或財產，基本法秩序將蕩然無存。原告雖稱其係為保全其所有權而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云云，惟本件係因里辦公室通報及當地往來民眾陳情原告所設交通桿造成道路前後寬度不一致，有安全之顧慮，被告乃據予辦理；原告應先舉證向民事法院訴請排除侵害並舉證究明該道路之始及寬度為何、其後有無第三人拓寬等節，而不應先行私設交通桿妨礙往來交通安全，致事實上供人車通行之道路範圍縮減、前後路寬不一致，原告未循民事訴訟途徑或廢道程序實現其權利，而逕私設交通桿，自於法未合。

  ㈢原告雖稱原處分違法云云，惟並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法？原告變更本件訴訟類型為確認訴訟，惟並未說明有何確認利益，縱使原處分被確認為違法，亦無從解決原告之道路爭議，更無從據此要求任何人拆還；207巷及同巷245弄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應廢道？認定之權責機關為桃園市政府，並非被告，且應經原告申請，原告自應以權責機關為相關行政救濟，如207巷及同巷245弄確實為第三人違法拓寬占用，原告為主張其民法上權利，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而非於其上私設交通桿，原告所為自非合法，其主張亦無理由。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系爭A部分土地照片及示意圖（本院卷1第17頁）、政風處111年1月19日函（本院卷1第97頁）、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入口網站截圖（本院卷1第247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租佃爭議事件99年10月15日勘驗測量筆錄（本院卷2第399-402頁）、楊梅地政事務所99年12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2第404-405頁）、楊梅地政所110年11月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1卷第249頁）、110年12月13日1892地號部分土地疑似遭道路占用案現場會勘紀錄（訴願卷第120-124頁）、原告提供之1892地號土地複丈照片（本院卷1第251-2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1第21-27頁）及原處分（本院卷1第19頁）附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是本件審酌事項為：被告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爭原告自行設立交通桿及標線，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市區道路條例

　　⑴第2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

　　⑵第3條第2款規定：「市區道路附屬工程，指下列規定而言：……二、道路之排水溝渠、護欄、涵洞、緣石、攔路石、擋土牆、路燈及屬於道路上各項標誌、號誌、管制設施、設備等。」其93年1月7日修法理由明載：「……二、道路交通管制設施種類眾多，非僅標誌、號誌、設備，尚有限高門、路況佈告燈牌、交通錐、擋車柱等管制設施，爰於第2款增列『管制設施』，以資周延。」故交通錐為管制設施之一種，係屬市區道路條例規定之市區道路附屬工程。

 　 ⑶第4條規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⑷第5條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區內者，得由各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之。」

　　⑸第6條第1項規定：「市區道路之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依照都市計劃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計劃者，應依據第32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實際需要及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修築計劃，經報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行。」

　　⑹第16條規定：「道路用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暨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勒令拆除之，並依第33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⑺第33條規定：「違反第16條或第27條第1項規定，擅自建築或開挖道路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2.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⑴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

　　⑵第4條規定：「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一、工務局：（一）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及挖掘管理。但依本項規定應歸其他機關管轄之道路，不在此限。……（二）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及管理。…………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前項業務劃分有疑義或涉及二個以上機關之事項，由本府工務局協調有關機關辦理。本府各管理機關得將其第1項職掌之業務委託本府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學術機構辦理，或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⑶第7條規定：「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道路，土地所有權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管理機關並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

　3.桃園市政府處理道路障礙作業要點

　　⑴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遏止私人或團體擅自占用市區道路，減縮市區道路既有空間，致影響通行狀態，爰依市區道路條例及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⑵第2點規定：「本要點所稱道路障礙，指桃園市政府處理私設斜坡道作業要點所定私設斜坡道以外，於道路用地範圍內，非屬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或市區道路條例第8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而定著道路土地上下之固定式障礙物。前項所稱固定式障礙物，包含車棚、墩柱、混凝土塊、金屬樁柱或其他定著於道路土地上下之物。」

　　⑶第3點規定：「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一)本府養護工程處：位於本市編號道路（市道、區道）及寬度15公尺以上之市區道路。(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

　　⑷第4點第1項規定：「權責機關受理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屬實者，應通知行為人限期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權責機關排定拆除，並由本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

　4.綜上，桃園市政府為桃園市之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桃園市市區道路之規劃、建設與管理，為桃園市政府之權責；桃園市政府雖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2條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將所轄市區道路分工權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項委由其所屬機關辦理，惟就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之認定乙事，則未依管理規則為任何授權，是以，桃園市所轄土地是否具公用地役關係，屬桃園市政府權責範圍。又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2款、第6款規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為桃園市區內交通管制設施之設置、維護、管理等事項之權責機關，桃園市各區公所僅就里鄰未編號農路有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管理之責，且為桃園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準此，各區公所於收到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惟各區公所之權責在於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至於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並無認定權責。

　㈡經查：

　⒈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現況坐落新屋區下田心字子段赤牛欄小段1890-1地號（下稱1890-1地號，使用地類別為交通用地）、1893-1地號、1892地號及1893地號土地；1892地號土地西側毗鄰1890-1地號土地、東側毗鄰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地號道路土地（207巷245弄）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所有權及土地他項權利查詢頁面可稽（本院卷1第413-415頁）。

　2.查1892、1893地號土地原均為原告之父黃鵬飛所有，黃鵬飛於96年7月26日將1892地號土地贈與原告2人，贈與當時1892地號土地仍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新鄉赤字第169號），承租人為訴外人劉德茂，被告於97年11月10日核准1892地號土地租約變更登記。嗣原告以劉德茂有不自任耕作或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之情事，向劉德茂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並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確認土地租賃關係不存在之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47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559號民事判決，就關於1892地號土地部分，駁回原告2人之訴確定（本院卷1第57-66頁、本院卷2第93-97頁）。

　3.其後，原告於110年2月25日與劉德茂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劉其騰合意終止1892地號土地之租約，劉其騰並於翌日出具手寫切結書，表示劉德茂曾於92至93年間同意毗鄰之工廠將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土地相鄰之部分拓寬1公尺（本院卷1第28頁），原告乃向楊梅地政所申請土地複丈，經楊梅地政所於110年11月9日出具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1第249頁），原告乃於110年11月28日提出陳情，主張其申請鑑界後發現，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部分（即系爭土地）遭市區道路占用逾200平方公尺，並遭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逕設電線桿（按：實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電信桿），請儘速遷移並恢復系爭土地作農業使用等語（訴願卷第125頁），嗣兩造、赤欄里辦公處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12月13日在207巷與同巷245弄交界處進行現場會勘，會勘結論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辦理電信桿遷移，至於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占用欲收回乙節，因207巷已供公眾通行多年，原告如欲收回，請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訴願卷第120頁）。

　4.原告不服前揭會勘結論，處理情形如下：

　　⑴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向桃園市政府陳情，主張其所有之1892地號土地未經原告同意，被桃園市政府鋪設柏油，其要求桃園市政府復原，儘速刨除柏油路面，恢復土地原貌，其保留申請國家賠償之權力等語，案經桃園市政府交付被告回覆，被告回覆內容略以：「本案經臺端反應，本公所（即被告）即於110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場與會，經臺端說明及土地鑑界結果，發現有部分土地已做為道路使用，惟該巷道（中山西路2段207巷）已供公眾通行通行數十年如土地所有權人欲將土地收回，請依規定先向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辦理廢道事宜等語（訴願卷第118頁）。

　　⑵原告復以110年12月20日陳情函給被告、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及桃園市政府政風處（下稱被告等3單位），表示207巷經通行多年固為事實，但其通行寬度並未涉及1892地號土地範圍，請確認1892地號土地上面鋪設柏油路是否為機關所為等語（訴願卷第115-116頁）。被告乃以110年12月30日桃市新工字第1100030068號函（下稱110年12月30日函）復原告，略以：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道路開闢資料，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建請原告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申請廢道或循合法行政救濟程序等語（訴願卷第114頁）。

　　⑶原告再以111年1月6日陳情函給被告等3單位，主張1892地號土地西側與1890-1毗鄰之部分（即207巷），以及1892及1893地號土地南側與1893-1道路土地相接之部分（即207巷245弄）在90至96年間因莫名原因被拓寬了，並提出航照圖為證，請相關單位查明由誰人所為（訴願卷第111-113頁），被告乃再以111年1月14日桃市新工字第1110000658號函，復原告略以：被告相關公文檔案系統並無1892地號及1890-1地號土地於90至96年間有再次開闢道路之相關資料，另詢問當地耆老皆表示該巷道已通行許久且無有再次開闢之印象；原告提供之90年航照圖並未能具體說明該道路有再次被拓寬之情事，該巷道於67年之航照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故上述期間內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等語（訴願卷第110頁）。政風處亦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

　5.嗣被告於111年4月25日接獲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原告於207巷上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經被告至現場會勘，認原告私設之交通桿妨礙人車通行使用，乃以原處分命原告於111年6月10日前自行拆除（訴願卷第106-108頁）；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爭訟，被告嗣於112年9月15日執行拆除完畢（本院卷1第449-461頁、第465-466頁）。上開事實經本院審認核與卷證相符，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對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即已存在並不爭執，但主張因該巷弄道路拓寬致使用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A部分土地被拓寬係92年間巷弄內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為進一步確認道路拓寬之時點，原告委請工研院將林務局之空照圖套繪地籍線，可見86與88年系爭A部分並未被鋪上柏油而作為道路使用，直到92年之空拍圖始見A部分道路被拓寬之痕跡，故確知系爭A部分之道路拓寬系92年間系爭工廠為方便其大型車輛進出而拓寬。被告則辯稱：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67年已存在並供公眾通行，被告未有再次拓寬之情形。綜合兩造陳述意旨，本件爭點在於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是否於92年使用A部分土地而拓寬，原告應就所主張207巷及同巷245弄巷弄於92年間拓寬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就所主張拓寬之事實提出空照圖套疊地籍線圖及訴外人劉其騰之陳述書為證，惟無法證明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有拓寬之事實，說明如下：

　1.本件207巷及同巷245弄現況如現況照片所示（本院卷1第343至349頁乙證8）。經對照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下稱「航測分署」）64年4月2日及80年10月23日類比航攝影像（本院卷2第201、203頁）已可見207巷及同巷245弄存在；被告經調閱67年1892地號空照圖，207巷即已供公眾通行使用，惟因年代久遠，已無相關資料可查詢開闢時間及單位；被告經查調其公文查詢系統，查無88年至95年間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工程施作資料（本院卷1第351頁），並稱被告查無道路開闢資料，而且若有鄰近工廠擅自拓寬的話，衡情會被舉報，但被告確實查無207巷於96年後有何興闢或開闢之工程施作，亦查無96年以前1892地號地主向被告反應不同意被告維管道路之紀錄，故至今仍由被告依現況管養；政風處就原告向其陳情原告所有之系爭1892地號土地未經所有權人同意，遭鋪設柏油，曾函覆原告，略以：經查系爭地號道路自67年即存在，其後被告未再辦理道路拓寬等作業，尚無發現有原告所稱之未經同意擅自擴大道路鋪設柏油情事（本院卷1第97頁原證7政風處函）；再依現場照片、街景圖（本院卷1第223、225、343、345、347、349頁）可見207巷寬度前後一致，原告主張A部分土地於92年間被使用拓寬為道路，若屬實，則92年度空照圖上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與1892地號相鄰部分應較同巷弄其他地方寬，但經比對90年航照圖及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訴願卷第133頁、本院卷1第39頁），92年航照套疊地籍圖207巷及同巷245弄與1892地號土地相鄰部分與同巷弄道路其他部分相較，並無較寬情形，自難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於92年間經拓寬。

　2.依航測分署網站說明：「本服務之航空照片影像的拍攝方式係由航攝飛機攜帶精密『空中照相機』自空中垂直向下拍照，將地面上物、地貌做永久忠實紀錄，由於航空照片是中心投影，無固定比例尺，因此不能直接當地圖使用!」（本院卷2第205頁），可知航測分署之空照圖無固定比例尺，影像常因地面物體高低起伏及攝影軸傾斜等因素，致比例尺均不一致、存在誤差，被告辯稱：縱經處理，亦有偏移，無法套疊土地地號資料，而判定其正確經界位於何處，也不能依此判斷道路位置是否變動等，且與地籍圖之測量方式、比例尺等皆不相同，致無法精確套繪二者，是各種圖資套疊結果僅供參考，實際位置應以實地測量成果為準，即屬可採，尚難依原告委請第三人套疊空照圖與地籍圖作成原證4之套圖，進認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拓寬及使用1892地號A部分土地。

　3.查系爭1892等地號土地原由原告之父連同其他土地一併出租予劉其騰之父劉德茂（歿）耕作使用，訂有三七五租約，嗣原告與其父於99年，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由，訴請確認劉德茂對上開1892地號等土地之租賃權不存在，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父（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年度訴字第1147號，下稱民事事件）；該案於99年10月15日履勘現場，勘驗測量筆錄記載：「……請地政（楊梅地政事務所）指出1890、1892、1883、1897之界址、面積，請兩造指出各自出租及承租之範圍。……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即黃浩洋）答稱地主捐地作馬路。」有該案原告黃浩洋及被告訴訟代理人劉其騰簽名之筆錄可稽（本院卷2第399至402頁）。查1892地號土地除右邊與1893地號土地相鄰外，其餘3邊均臨道路，即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上邊與其他道路相鄰。而原告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筆錄記載「1892地界線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稱地主捐地作馬路」，表示地主將1892地號土地部分捐出供作道路使用；1892地號土地是否提供道路使用關乎原告使用土地之權益，若其僅提供上開三邊道路其中一邊使用，原告殊無特別指明提供道路使用之1892地號土地究是那一邊之理，原告未特別指明，足認1892地號土地左邊與207巷道路相鄰及南邊與同巷245弄道路相鄰供作道路使用部分（即A部分土地），業經地主捐作馬路使用。原告臨訟稱上開勘驗筆錄應係指1892地號與1765-1、1765-2及1765-3地號所形成之道路鄰接處，與本件所爭執無關，為不可採。

　4.原告提出訴外人劉其騰（上開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劉德茂之子）於111年8月26日出具之切結書（本院卷1第28頁原證3）為證，該切結書略以：「本人劉其騰茲證明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二段207巷245弄31號工廠建物土地前一任所有人，於中華民國92-93年興建工廠時，為方便日後工廠大型車輛進出貨與家父(歿)劉德茂協議。每年給付巷道加大使用租金補償稻貨減損損失。同意其派人施工將道路用地下田心子段赤牛欄小段1893-1地號道路與1892、1893地號農地相鄰處部分加寬1公尺。拓寬道路致肇致1892、1893地號農地……每年一次給付新臺幣現金壹仟元正稅金以為補償……」姑不論所述與原告黃浩洋於上開民事事件履勘現場時所述「1892（地號）部分地界線佔現有馬路的一半，原告（黃浩洋）稱地主捐地作馬路」不合；再觀諸切結書內容，劉其騰所述事項為其父劉德茂與第三人間之事項，並非自己親身經歷事項，且就所述事項未提出任何證據（例如：劉德茂與第三人工廠之協議等），劉其騰所稱「工廠前一任所有人」究指何工廠？劉德茂協議究與何工廠、何人協議？劉其騰為何能知悉其父與第三人約定內容？均未見說明，自難憑此切結書認定207巷及同巷245弄於92年間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道路。又切結書上無劉其騰地址、電話等聯絡方式，原告稱其曾懇求劉其騰出庭作證，但劉其騰無意願，亦無法勉強（本院卷1第420頁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無從傳喚劉其騰到庭調查證據，附此敘明。

　㈣按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桃園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2條：「本規則所稱市區道路，指本市行政區域內所有管轄之道路及其附屬工程。前項附屬工程，指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規定之附屬工程。」第4條第6款：「本市市區道路之管理，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劃分如下：……六、本市各區公所：里鄰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處理道路障礙之權責機關，劃分如下：……(二)本市各區公所：位於本市寬度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查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一部，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為桃園市非都市土地計畫區範圍內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故屬桃園市行政區域內，都市計劃區域以外之道路，而為屬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所稱之市區道路，且為路寬未達15公尺之市區道路，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及路障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被告為該道路之養護機關及道路障礙處理機關。次查，系爭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自67年即已存在，經比對卷內歷年（86、88、90及92年）航照圖、類比航攝影像圖，足認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路型幾無不同，前後寬度一致，若有使用A部分土地拓寬，則207巷及同巷245弄自無可能全部前後寬度均一致，原告主張道路於92年間拓寬為不可採。因道路自何時開始、由何人鋪設柏油養護，均屬不明，且被告雖為養護及排除道路障礙權責單位，惟其自67年迄今均無養護或開闢拓寬之紀錄。綜上，系爭A部分土地係自何時開始作為道路使用，雖有不明，但可以確認自67年起即供公眾通行，年代久遠，現屬被告應予以管護及排除道路障礙之市區道路，仍足以認定。

　㈤原告逕於1892地號土地上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非法所許：

　1.查本件查無系爭A部分土地上之柏油為何人所鋪設，惟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確為供公眾通行之市區道路，已如前述；而如前述，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款規定，桃園市鄰里內未編號農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等事項，屬各區公所權責，如里鄰未編號農路遭私設各項設施，各區公所於收到道路障礙通報後，經查證確有影響交通安全或妨礙救災之虞者，即應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限期命行為人拆除，屆期未拆除者，由各區公所排定拆除，並由桃園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3條規定處以罰鍰；各區公所就道路之實際範圍究竟如何、有無公用地役關係雖無認定權責，惟其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有認定裁量之權，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

　2.原告一再主張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不存在，但並未向判斷公用地役關係是否存在之權責機關桃園市政府確認系爭A部分土地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否，且於民事事件勘驗測量庭時表示「地主捐地作馬路」，逕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致遭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之赤欄里辦公處於111年4月25日通報有私設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之情事，被告為里鄰未編號農路之道路障礙處理權責機關，依法即應就道路被占用之現況是否影響交通安全為認定，並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對於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的私設道路附屬工程，應限期命行為人拆除。是以，被告經赤欄里辦公處通報後至現場勘查，審認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為經公眾通行之道路，原告設置交通桿確已影響人車通行，而以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系爭A部分土地上私設之交通桿，於法並無不合。

　3.按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為之，尚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是以，所有人於行使權利時，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為之，且不得違反公益，如狀態未明，應循法定紛爭解決程序以確定其權利，尚無許人民恣意以己力實現其權利，否則基本法秩序將陷於混亂，社會穩定、公平及正義亦將無從獲得保障。原告自承1892地號土地供道路使用係「地主捐地作馬路」，則其所有權之行使當受限制，原告竟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自於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而經系爭A部分土地坐落地赤欄里辦公處以該等交通桿影響人車通行為由，通報被告為交通障礙排除；被告為207巷及同巷245弄道路之養護管理機關，被告依路障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負有之障礙排除管理責任，則被告受理赤欄里辦公室道路障礙通報後，經至現場查證，認原告私設交通桿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其基於公共安全之必要，依法本應限期命原告拆除該等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私設道路附屬工程，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限期原告拆除，於法並無違誤。

　㈥原告復主張其係於私有之1892地號土地設置交通桿，該部分系爭A部分土地應為農地而非道路，故其並無拆除之義務云云。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查系爭1892地號上A部分土地（道路）範圍，究於何時、何人開闢為道路通行使用，尚無從查證。次查桃園市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中山西路2段207巷現況分別於北側連接中山西路2段，中段貫穿東赤路，並經由其201弄連接東福路，南側則由其295弄連接東福路556巷至東福路，形成道路通行網絡，足證確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使用。原告於99年10月15日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原告共3人，包括本件原告2人及原告之父王鵬飛）測量時，已經知悉其所有1892地號土地之A部分土地已作為道路使用並鋪設柏油，但前未曾阻止作為道路通行使用。是以，A部分土地已具備：(一)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三)經歷之年代久遠未曾中斷等要件，按司法院釋字第40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具既成道路公用地役關係情事。A部分土地既已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情事，在公法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範圍內負有容忍公眾使用之義務，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茲系爭A部分土地現況仍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且未經申請廢道，亦未經道路主管機關或法院認定公用地役關係存否，原告即以自力救濟之方式，逕於現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上私自設置交通桿，自非法之所許；被告基於維護人車通行、交通安全之目的，定期命原告拆除，即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在系爭A部分土地上設置交通桿，有礙人車安全之交通障礙，被告作成原處分，依法限期原告拆除，即屬有據。原告執詞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並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林妙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建德



